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0年度簡字第122號

                                     111年8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毛振飛 

            吳靜如 

            孫藝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明志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集會遊行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0

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4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

6100337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8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毛振飛、孫藝鳳、吳靜如（下稱原告3人）與國道收費

員自救會成員（下稱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民國108年12

月19日上午9時35分許，未經申請許可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前集會，原告3人均站立於群眾前方擔任指揮者角色，原告

毛振飛並指揮群眾丟雞蛋，隨後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臺北

市○○區○○○路00○0號蔡英文總統連任競選總部（下稱

系爭競選總部）集會進行抗議。於上午10時30分許，原告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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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如、孫藝鳳在系爭競選總部前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呼喊

口號，並於上午10時32分許，率眾闖入系爭競選總部，與現

場警方發生推擠衝突，被告於上午10時36分、10時46分、11

時2分舉牌向原告3人為警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原告毛

振飛於上午11時39分亦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我會扛所

有責任，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嗣被告審

認原告3人有上開行為，於此次集會（下稱系爭集會）中對

現場群眾具有高度支配及控制力而影響現場群眾行止，均為

系爭集會之現場負責人或主持人角色，乃依集會遊行法第28

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

930237911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

930237912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

930237913號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裁處新臺幣（下

同）3萬元罰鍰。原告3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訴願

決定駁回。原告3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一事不再理為法治國家基本之原則，並為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確立為正當法律程序下之基本憲法原則，本件被告先

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

服，被告就為第一次處分已經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

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一裁再

裁，且株連越廣，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不相適合。

　⒉經觀系爭集會，係國道收費員認為蔡政府並未完全履行「08

16協議」並提出行政訴訟，經第一審判決敗訴，爰轉往當時

正參選連任總統之系爭競選總部陳抗表達意見。其中，原告

毛振飛已陳明其並非收費員，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係以

桃產總前理事長之身分到場聲援。而原告吳靜如為臺灣國際

勞工協會之研究員，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亦係到埸聲

援。原告孫藝鳳雖係自救會會長，惟系爭集會情形係因會員

聽聞判決後群情激憤而聚集往系爭競選總部，對於蔡總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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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競選承諾未能完全落實問責，原告孫藝鳳僅係因擔心成員

安全，而隨同前往。是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客觀上並非

陳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原處分僅以原告毛振

飛、吳靜如有在現場持麥克風對群眾發表心得，對政府表示

聲援陳抗者意見之言論，即遽認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對現場

群眾居於主導地位，並有支配力與控制力，殊嫌速斷。而原

告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國道收費員係

來自臺灣各地，成員分布廣泛，僅因同為收費員而相互連結

成立自救會，各分區亦各有人帶領，並非具有緊密人際連結

之團體，支配力與控制力薄弱，更何況原處分記載原告孫藝

鳳在現場僅有持麥克風發表言論之行為，亦難認展現出原告

孫藝鳳對群眾有何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

既係群眾基於一時義憤而臨時自發聚集，顯然群眾並非受現

場任何人召集煽動，於群眾各自之陳訴目的達成前，無論何

原告，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更遑論，原處分認

定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對現場

群眾有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然倘毛振飛對群眾有支配及控

制之能力，則吳靜如、孫藝鳳，如何能對群取有支配力與控

制力？如吳靜如或孫藝鳳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亦有

相同之疑問。究原處分之意思，認原告3人與系爭集會之負

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及對於群眾支配之關係為何，顯未

予以釐明，難認已盡機關舉證之責任。又原處分既處罰複數

原告，然究何原告始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範目的應

受處罰之人，被告自應加以調查後為合目的性、合義務性之

裁量，然本件業經被告變更處分，就同一事件第二次處分，

顯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之事項，然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

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⒊本件有效之舉牌行為所為警告、制止與命令解散等集會遊行

法明定之行政處分，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應由轄

區警察分局為之。又分局長為警察分局之代表人，應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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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代表分局行使權限，既未有法定職務代理人之情形，自不

得由派出所所長執行。因此本件依法有效之舉牌行為，應為

分局長沈炳信到場後之第二次與第三次舉牌行為。則被告勤

務指揮中心轄内聚眾活動狀況報告顯示，當日10時36分由忠

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第1次舉牌「警告」，非屬法定主

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

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該管解散命令形

式既有上開瑕疵，自不得進而以任何人未遵守該處分為由，

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且根據勘驗畫面，本

件自救會長即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第一次舉牌

後即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並受控制不得任意移動，至第三

次舉牌（11時2分50秒）以後，經系爭競選總部人員及現場

員警勸說並登記在場人員資料後始陸續離開（11時16分33秒

至11時27分50秒），難期系爭競選總部內外之自救會成員在

此情形下有意願及能力自行解散。上開舉牌行為所為之解散

命令，客觀上無從達成，自亦難以當時群眾並未即時解散，

即認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裁罰之行為。　

　⒋依聯合新聞網報導，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陳義丕原表

示，「若理性倡議就讓人進來沒關係」，是以並非完全抗拒

民眾陳抗之訴求。且觀現場狀況，確未有明顯衝突、暴力之

情況，無非因人潮眾多，致慌亂間有花盆傾倒之意外，難認

現場已發生需解散集會之「明顯而立即之危險」。依前開狀

況報告所示，當天10時30分自救會成員全體到達系爭競選總

部前，10時31分舉標語及呼喊口號，10時32分即進入競選總

部後靜坐，除因警方阻擋於10時32分、10時50分陳抗者外觀

上有推擠情事外，全程均屬和平非暴力，並無任何強暴行為

之記載。復參以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

總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

性，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依前開陳抗狀

況，僅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

和。更何況，蔡英文總統本人於當選後即明確對公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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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

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

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於執政黨轄下的行

政機關尚且「應該」有這樣的雅量，則由蔡英文總統本人所

管理支配的系爭競選總部，自應「當然」、「必須」展現這

樣「容忍人民拍桌子表達意見」的雅量，堪信國道收費員前

往其系爭競選總部，就蔡英文總統政治上承諾跳票，對競選

連任中的蔡英文總統問責，要求其切實履行其第一次競選總

統時對收費員之政治承諾及「0816協議」，業已得到該場所

真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然

現場執勤指揮官展現較場所真正有權管理者反應明顯激烈，

且亦未斟酌現場陳抗之手段與目的，及蔡英文總統即場所主

人事前之概括同意，於收費員到達現場短短不到20分鐘即2

次舉牌並已命令解散，並再經約15分鐘左右又1次命令解

散，其解散命令之行使，實質上亦難稱適法。該管解散命令

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

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

　⒌系爭集會之行動方式，根據勘驗結果，雖然群眾有與員警發

生推擠，推擠過程中造成現場環境髒亂，但總體而言並未有

蓄意傷人之攻擊行為，根據證人沈炳信之證言，亦未有任何

員警或人民因衝突而受傷送醫之記錄。雖有使用公眾得出入

之系爭競選總部、暨供公眾通行之道路邊緣，惟現場均由被

告員警加以控制與指揮交通。誠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37號一般性意見所示，集會、遊行不可避免會對市民、社

區空間與日常生活造成負擔與打擾，此正是和平集會「權」

所以成為一種權利，就在確保集會、遊行不至於淪為只能在

社會上看不見的邊緣角落，對於統治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的鬧劇。因此系爭集會，縱有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及總部外騎

樓與道路邊緣之影響，且有發生推擠之情事，總體性質仍屬

和平集會。又系爭集會在被告下命解散後，依勘驗所得，現

場陳抗者即進行總結性之喊話與演說，並最終自行宣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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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並解散群眾。縱解散命令並無逾越必要之範圍，然依現

場群眾當日前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

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

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

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

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

為。被告並未斟酌事件具體脈絡，給予系爭集會完整表達訴

求之空間與時間，即以群眾與員警有推擠情事，短時間內連

續舉牌，顯然對社會通念上仍然認為應予容忍之和平集會，

予以過度之限制。

　⒍實則，本件收費員等陳抗者，係為聆聽訴訟判結果而事先由

自救會會長依自救會組織動員召集。客觀言之，實質上對當

場陳抗者有組織上動員控制力者，僅自救會會長孫藝鳳一

人，現場其他原告無論在場作何發言，均係自救會之「外

人」，對當日現場群眾之組成結構與動員方式與性質而言，

並不具備動員或解散之支配控制力。何況現場命令之發布，

參以前開狀況報告，只要有在現場發言者，無不「亂搶打

鳥」由現場指揮官列為命令之對象，顯然「寧殺錯，不放

過」而怠為裁量，自不能因為原告等有所發言、並經現場指

揮官於命令中有所提及，及當然應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

任。原告吳靜如、毛振飛既非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組織之首長

或幹部，對現場群眾並無指揮命令之權限，自不可能遵守解

散命令解散群眾，而對解散命令之履行沒有實現可能性，自

不具備「違反公法上義務」結果之防免可能性與迴避可能

性，而不具備行政罰之故意或過失。職此之故，縱本件具有

構成要件該當且前提命令為合法並且不具阻確違法事由而應

予裁罰，仍應僅就真正對群眾於組織上支配力之國道收費員

自救會會長一人裁處為允洽，而不應及於其他原告。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⒈原告主張渠等對集會群眾不具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

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

眾喊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與民眾共同丟擲雞蛋，更於

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與集會群眾推擠警方欲共同衝

入系爭競選總部，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毛振飛之身分難

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

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毛振飛與參與系爭集會

之人。又原告毛振飛確實指揮民眾前往系爭競選總部繼續集

會，更持麥克風向集會群眾表示會扛下今日丟擲雞蛋乙事之

責，原告毛振飛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

人，更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

力，乃至於自願承擔未經合法申請室外集會之法律責任，此

與原告毛振飛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

連。

　⑵原告吳靜如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

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手

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指示群眾

大聲呼喊口號，並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

方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於原告孫藝鳳帶領部分民眾進入

系爭競選總部抗議後，原告吳靜如更於當日10時38分許於系

爭競選總部外帶領群眾呼喊「蔡英文糟蹋勞工、蔡英文騙政

績、蔡英文履行協議」等口號，且原告吳靜如自始至終皆立

於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吳

靜如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

會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吳靜如與

參與系爭集會之人。而原告吳靜如指揮與指示集會群眾之行

動，始終立於群眾前方代表群眾向被告員警發言，足徵原告

吳靜如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更已經基於領導地位對於

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

原告吳靜如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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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原告吳靜如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

連。

　⑶原告孫藝鳳就其擔任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坦承不諱，原告

孫藝鳳為該等未經合法集會之負責人應無違誤，而原告孫藝

鳳當日身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

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及系爭競選總部前手持麥

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

率眾推擠警方衝入系爭競選總部，帶領群眾於系爭競選總部

内靜坐與呼喊口號，並於11時45分宣佈「我們北部的可以就

地解散沒關係，南部的我們上遊覽車，好，那今天辛苦大家

了」。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不

僅擔任召集未經許可集會之負責人，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孫

藝鳳更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甚至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

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此

與集會群眾事前是否具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無關，只要原告

孫藝鳳實際在場指揮與主持系爭集會，即屬系爭集會之主持

人。

　⒉原告主張渠等主觀上欠缺歸責之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就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以及指揮轉移集會地

點、指揮群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承

擔投擲雞蛋責任等行為皆坦承不諱，顯見原告毛振飛就其具

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有所認識，且再觀於

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皆有點呼原告毛振飛之姓

名，而原告毛振飛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足資證明原告毛

振飛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

實。顯見本件原告毛振飛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

有主觀上之故意。

　⑵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吳靜如對於

其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

號，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

爭競選總部，並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且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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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

悉，故原告吳靜如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

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

告吳靜如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原告吳靜如對於該舉牌警

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吳靜如明知

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

本件原告吳靜如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

之故意。

　⑶原告孫藝鳳身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本應知系爭集會

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孫藝鳳對於其率眾進入系爭競選總

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並宣布解散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

為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孫藝鳳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

會遊行負責人以及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

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孫藝鳳於其時正於系爭競選總

部内靜坐抗議，原告孫藝鳳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

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孫藝鳳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

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就

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⒊原告主張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對於集會民眾之支配力與

控制力具有排他性云云。惟依行政罰法第14條之規定，行政

罰並未排除數人故意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態樣，並不當

然以一人單獨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為限。故本件原告3人共

同擔任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對現場集會之民眾皆有支配力

以及控制力，渠等對於彼此指揮集會之影響力應有所共識。

且觀本件被告經合理舉牌命令解散時，原告3人皆得以見聞

被告之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顯見原告3人明知主管機關

已就該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予以合於比例原則之舉牌警告與

命令解散。原告3人主觀上自有利用彼此之行為以為己用之

意，而客觀上亦就集會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行為

有所分擔，顯見原告3人明知其行為已構成共同實施違反集

會遊行法第28條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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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原告主張於法條有複數處罰對象之競合情形，主管機關應為

合義務之裁量云云，惟細譯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之意旨係在闡釋行政罰法以處罰行為人為原

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外，若處罰行為人足以達成行

政目的，即不得對行為人以外之人予以處罰。本件原告3人

為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非對3人皆處以罰

鍰，不能達集會遊行法之行政目的，故本件被告對原告3人

皆處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最低額度罰鍰，其

行政處分並無何等違反前開決議之情形。

　⒌原告主張系爭集會無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應毋庸命解散云云，

惟本件被告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0分集會群眾轉移至系爭

競選總部後，考量到民眾有表達訴求之需要，且只有占用競

選總部人行道與路肩，尚無發生立即而明顯之危險，故被告

僅安排員警於現場待命。然原告3人竟於共同商議之後率眾

突破現場警方之警戒，於10時30分闖入競選總部，闖入過程

中爆發推擠，推擠過程中多人倒地，並損壞現場盆栽、桌

椅，更有破壞大門兩側玻璃牆之風險。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

責人並當場表示不同意集會群眾以暴力方式推擠進入，顯見

系爭集會並非如原告所稱之和平集會，而已發生暴力推撥等

混亂情形，故被告認定本件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已發生明顯

以及立即之危險而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並無何等無庸命

解散之情形。

　⒍原告主張被告於30分鐘内連續舉牌3次違反比例原則云云，

惟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被告已給予原告與集會群眾充分

透過集會表達訴求之時間與空間，於集會現場爆發推擠後才

於10時36分第1次舉牌警告、10時46分第2次舉牌命令群眾解

散、11時2分第3次舉牌命令解散。被告3次舉牌之時間間隔

分別為10分鐘與16分鐘，在舉牌警告以及第一次命令解散之

間更間隔近16分鐘，觀系爭集會地點為開放之公共場所，群

眾人數僅有50餘人，被告於舉牌同時亦透過廣播方式點呼原

告之姓名使原告與群眾知悉，足見現場群眾應得以在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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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6分鐘内解散，尤其自系爭集會於11時45分原告3人經討

論宣布解散後，大部分群眾即於11時55分陸續登上遊覽車離

去可知，群眾確實可以於被告舉牌之時間間隔之内解散，被

告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之時間，已經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

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且係以適當之方法

為之，並未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已經符

合比例原則。

　⒎縱認系爭集會為和平集會（假設語氣），不代表原告等人得

為表達自己之言論自由而為所欲為不受限制，蓋本件原告等

人除以滯留系爭競選總部外路肩與騎樓妨害往來交通行人之

安全以外，更多次衝撞系爭競選總部造成參與民眾生命、身

體、健康之危害，於系爭競選總部內幾經勸導留滯不去欲蛋

洗現場亦癱瘓系爭競選總部正常功能之使用，原告等人主張

其言論自由權利而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不僅已妨害公共秩

序，更已傷害他人之權利與自由，權衡原告主張個人言論自

由對公共利益以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本

件顯然已達集會遊行法第26條應予解散之程度，是被告依比

例原則先予以1次警告後2次舉牌命令解散，並無違反集會遊

行法第26條規定，更無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

規定。

　⒏本件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原告毛振飛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

條第1項，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9898號處分書處

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下稱前處分），原告毛振飛不服前

處分，於109年6月1日提起訴願，經被告即原處分機關收受

訴願書後，認為訴願有理由，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撤銷前

處分，另以原處分各處原告3人罰鍰3萬元。被告於收受原告

毛振飛對前處分之訴願後本於職權以及層轉前置原則，依訴

願法第58條第2項自我省察後撤銷前處分，嗣由訴願機關對

前處分之訴願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並無何等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此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關。且前處分以及原處分之罰

鍰額度皆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最低罰鍰額度3萬元，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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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較前處分並無更不利益之情形，而被告另對原告孫藝鳳、

吳靜如裁處罰鍰，亦未對原告毛振飛有何更不利益之情形。

　⒐原告主張被告為第二次處分，未使渠等陳述意見，違反行政

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云云，惟查：⑴被告作成前處分書之

前，業於109年1月22日詢問原告毛振飛並製作調查筆錄；⑵

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

字第10930000302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

分刑字第1093016945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吳靜如到場參與調

查程序並陳述意見；⑶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

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3號通知書以及109年

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1號通知書通知原

告孫藝鳳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自已依行政程序法

第102條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且綜合調查筆錄、聚眾活動

狀況報告、現場蒐證畫面等卷證資料，原告3人違反集會遊

行法第28條行政法上義務之相關事證皆已臻至明確，不得逕

以被告撤銷前處分即認定被告就系爭集會之調查程序有何不

完備之處。

　⒑原告3人率國道收費員爭取年資補償以及工作安置，係為個

人以及特定團體之財產權、工作權等私法上利益而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並生損害於他人與公眾，顯然是以損害公眾利益

之方式以滿足自身之私人利益，已經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

與範圍。而原告等人若對當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不

滿，本可透過上訴、陳情、請願，或事先申請集會遊行之許

可等方式，在合法範圍内表達言論自由或尋求救濟，然原告

等人卻拒絕循合法管道，選擇以非法方式獲取自己特定團體

之私益，以及免透過合法程序表達訴求之不法利益，考量其

所獲之不法利益，原告並無何等得減輕罰鍰之情形。再者，

本件原告明知其未經許可，仍於公眾場所非法集會，指揮民

眾手持雞蛋砸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指揮群眾以推擠等暴力

方式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經主管機關舉牌警告與命令解

散後不解散，其行為相較於和平集會遊行，應受責難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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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末查，原告主持非法集會占用前騎樓以及路肩，經舉牌

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不解散，與現場警方僵持近1小時30分

鐘，期間吸引群眾與媒體占用供左轉彎之一線至二線道路圍

觀，導致通行民眾必須行走於汽機車往來之道路上，影響往

來車輛與民眾之交通安全，足徵原告之行為已生影響於交通

安全與公共秩序。綜上，本件被告已處法定之最低罰鍰，且

考量渠等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並無何等再

減輕罰鍰之情形。

　⒒原告主張應由被告之代表人即時任分局長之沈炳信為警告與

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方屬適法云云。然查，分局長沈炳信於

108年12月19日原告等人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未經許可舉行集

會時，依其原本之勤務規劃，本應於臺灣民眾黨事先申請許

可之「臺灣大眾走」記者會集會遊行現場擔任指揮官，是分

局長沈炳信當日客觀上無法分身親自至原告等人未經許可舉

行集會之競選總部現場指揮勤務執行。故於接獲本件臨時勤

務時，分局長沈炳信即任命當場職階最高之忠孝東路派出所

所長趙晨喻為現場指揮官，並要求趙晨喻即時回報現場狀

況，以其指揮現場勤務。是趙晨喻當日所宣達之一次警告以

及兩次命令解散皆係在分局長沈炳信指揮與監督下為之。且

趙晨喻於警告與命令解散時皆表示「…是中正一分局分局長

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

喻」，顯見本件為警告與命令解散等行政處分之人確實為分

局長沈炳信，而趙晨喻僅為該命令之宣達人，故本件確實係

由分局長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授予主管機關之權限對原告等

未經許可所舉行之集會命令解散，符合集會遊行法第25條1

項規定之裁罰要件。另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

第4條規定，派出所為各分局之內部單位，依各分局之內部

權責劃分，派出所本有依分局之指示執行勤務擔任集會遊行

之現場指揮官，乃至於為分局宣達命令之權責，本毋庸再另

外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為委任授權。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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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之判斷：

　㈠如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93至198頁）及訴願決

定書（見本院卷一第41至91頁）附卷可稽，堪以認定。

　㈡按「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

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

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

行進。」「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

察分局。」「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室外集會、遊

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

一、依法令規定舉行者。二、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

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三、宗教、民俗、婚、喪、喜、慶

活動。」「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

為必要之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

之事項。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三、關於

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

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

間、處所、路線事項。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

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

或命令解散：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

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集會遊行之不予許

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

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

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

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

持人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集會遊行法第2條、第3

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4條、第25條第1項

第1款、第26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集

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

其他聚眾活動。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舉

標語牌、呼口號、唱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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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屬該法條所指『其他聚眾活動』之範圍。如聚眾示

威、抗議、或靜坐均屬之……。」亦經內政部警政署78年10

月20日78警署保字第51615號函所明釋。

　㈢經查，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108年12月19日上午

9時35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為室外集會，原告3人手持麥

克風，在集會現場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輪流發表演說，原

告毛振飛並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

牌警告後，復於上午10時30分許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之外，

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輪流發表演說，並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

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

入系爭競選總部內，原告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

遭阻擋在外，在外自救會成員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

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員警於10時36分許舉牌警

告，並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警告命

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原告吳靜如在外帶領其他自救會成

員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則在內靜坐呼應

外面之口號，於10時46分許員警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

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

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

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之後原告孫藝鳳拿出

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員警於11時2分許再舉牌命令解

散，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

散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

起來，之後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經勸導離開系爭競

選總部，原告孫藝鳳、吳靜如在外輪流發表演說，於11時30

分之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則發表演

說，並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有現場蒐證照片（見本院卷一

第213至229頁）及蒐證光碟（見本院卷二第42頁、第120

頁）在卷可按，且蒐證光碟內容並經本院勘驗，有勘驗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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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第191至196頁）附卷可參，堪

信為真實，又兩造對於系爭集會事前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乙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53頁），足認原告3人為系爭

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渠等未經許可卻率領自救會成員集

會，經被告於10時46分、11時2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仍不解

散之事實。又原告3人知悉解散命令之後，未見渠等立即告

知或勸導自救會成員解散，甚至仍帶領自救會成員停留在系

爭競選總部內部及外面持續呼喊口號，顯見渠等有違反集會

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故意。從而被告以原告3人為本件

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未經許可卻率領群眾集會，經命令

解散仍不解散，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

原告3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各處以法定最低罰鍰3萬

元，洵屬有據。

　㈣原告主張原告毛振飛、吳靜如並非自救會成員，原告孫藝鳳

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對於群眾並無支配力與

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

召集煽動，原告3人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等語，

固非無見。惟查，原告孫藝鳳前述自承其為自救會會長，且

系爭集會當時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均穿著「還我工作權-國

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有前開現場蒐證照

片可參，又原告3人除均站在自救會成員面前發表演說外，

原告毛振飛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

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欲進入系爭競選總

部，之後指揮被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呼喊口號，

以及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孫藝鳳與部分

自救會成員闖入系爭競選總部在內靜坐抗議，最後原告孫藝

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亦發表演說，表示願意扛

責任等情，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3人於系爭集會中居於

主導地位，且均有帶領現場群眾之行為，足以影響現場群眾

之行止，渠等係居於集會負責人或主持人之地位，應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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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㈤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

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有違云云。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

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

法第103條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依前開蒐證光碟，客觀

上足以明白確認原告3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

定，依前開規定，本件被告於作成原處分之前縱未給予原告

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並無不合。況被告業於109年1月1

3日通知原告3人於109年1月22日到案說明，以及於109年2月

10日通知原告吳靜如、孫藝鳳於109年2月19日到案說明，原

告毛振飛並於109年1月22日接受警詢等情，有被告通知書及

掛號函件執據（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8頁）及原告毛振飛調

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77頁）附卷可參，難認被告未

給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可

採。

　㈥原告另主張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

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

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且僅於現場表達訴求、

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又業已得到該場所真

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系爭

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

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等語，亦非無

見。惟查，當時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

阻，雙方在系爭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

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

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

推擠乙節，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

員未經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許可，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

且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亦欲進入系爭

競選總部，又觀諸前開蒐證照片及勘驗筆錄內容，可見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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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後，

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實

難認系爭集會採取之手段平和。復參以陳義丕於108年12月1

9日接受警詢時陳稱：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是伊，由競選辦

公室承租，目前開放時間10時至21時開放給支持者來了解候

選人的政策跟競選活動，平時由志工來管理看守，都是支持

者來進出；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1分許，在系爭競選總

部，遭由原告孫藝鳳帶領，姚光祖及另外26名不知名人士，

無故侵入競選總部，因為這邊是支持者來的地方，不是來抗

議的，所以當時伊有在門口阻擋他們，並大喊「不要進

來！」，他們進來之後，姚光祖在現場破壞競選總部櫃檯、

桌椅、花盆擺設、文宣等物品，伊有制止姚光祖說：「你怎

麼可以這樣！」等語，有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82

頁）附卷可稽，益徵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

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競選總部內之物品等情。再

者，縱如原告所述蔡英文總統曾公開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

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

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

候，你可以拍桌子」等語，然任何向政府表達意見之前提，

係必須透過合法、和平之方式進行，此為民主法治國家之重

要原則，況依蔡英文總統前開所述，亦無從認定其事前已概

括同意原告3人及自救會成員得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準

此，當時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

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總部內之物品，之後原告吳靜如、

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

員警發生推擠，足認系爭競選總部已發生「明顯而立即之危

險」，系爭集會顯已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從而被

告於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對原告3人發布2次解散命令，

尚無未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

衡維護，亦無未以適當之方法為之，逾越所欲達成維持社會

秩序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未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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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前開主張，自難採信。

　㈦原告復主張當日現場指揮官為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

並非被告之代表人，被告亦未事先經依行政程序法委任授權

予忠孝東路派出所行使職權，則解散命令非屬法定主管機關

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

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云云。惟觀諸前開勘驗

筆錄，可見當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係宣達被告分局

長沈炳信所決定之解散命令，又證人即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

信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伊應該是當天10時40分以後

才到現場，有一些群眾已經在競選總部裡面，一些在外面，

伊跟現場幹部瞭解他們在裡面群眾的行為和動作，就開始指

示現場的忠孝東路派出所趙所長，就伊對現場的判斷，這些

群眾可能已經影響整個競選總部的活動，造成秩序上困擾，

也非和平集會，伊要所長依照我的決定，舉牌命令解散，伊

記得有發布2次解散命令，伊等觀察群眾在第一次舉牌後沒

有其他作為，也不會離開現場，衡量這個集會會影響當時在

內活動的民眾，所以決定要求所長再舉第二次牌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300至302頁），復依被告提出之蒐證影片截圖（見

本院卷二第348頁），可見證人沈炳信確實於當日10時40分

許出現在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可徵證人沈炳信於當日約10時

40分到場，判斷系爭集會已影響系爭競選總部之活動，且非

和平集會，而要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舉牌命令解散

等情，足認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之2次解散命令確由時任

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所發布，程序上並無違誤。是原告前開主

張，尚難憑採。

　㈧原告再主張當日現場群眾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

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

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

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

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

散之行為云云。惟依上開勘驗內容，可見被告於10時46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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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解散命令之後，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

成員拉起布條及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仍與部分自救會

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甚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

爭執，嗣被告於11時2分再度發布解散命令後，在外自救會

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

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3人陸續發表演說之後，直到11時30

分之後原告孫藝鳳始請自救會成員解散離開，實難認原告3

人於知悉解散命令之際，有何緩和群眾情緒及勸導群眾解散

離開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礙難採信。

　㈨至原告主張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

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前處分已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

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且

株連越廣，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惟查，被告於10

9年4月10日以前處分裁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原告毛振

飛不服提起訴願，被告依原告毛振飛提出之訴願理由書，補

強事證後，撤銷前處分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情，有前處分（見

本院卷一第179頁）及被告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

第10930237914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

頁）在卷可參，是前處分業經被告撤銷，被告重新審酌本件

相關事證後，以原處分裁罰原告3人，難認有何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之處，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涉。是原告前開主張，

有所誤會。

　㈩至原告聲請傳喚蔡英文總統到庭作證，欲證明系爭集會陳抗

係得到真正有權場所主人之事前、概括而真摯之同意之事

實。惟本件事證已明，本院認定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

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事實，詳如前述，故認

為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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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

第一審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宣示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含

上訴理由，應表明原裁判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3,000元；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逾期未提出者，毋庸命補正，即得逕以裁定駁回

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表：

⒈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集會

  ⑴9:32:47至9:38:47：自救會成員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走出

來，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三人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

先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略為對判

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⑵9:38:49至9:40:50：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

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

之不滿，聲音哽咽、情緒激動。

  ⑶9:40:51至9:42:25：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

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

之不滿。

  ⑷9:42:26至9:44:15：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

看清楚未給予自救會成員公平判決的法院，表示將與蔡英文

政府抗爭到底，希望蔡英文履行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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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9:44:16至9:44:42：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稱「把雞蛋拿起來

丟法院，不要丟警察」命自救會成員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丟

擲雞蛋。

  ⑹9:44:43至9:45:50：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

話，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⑺9:45:50至9:46:18：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

話。

  ⑻9:46:22至9:47:09：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

話。

  ⑼9:46:12至9:47:0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員警舉牌告

知違法集會遊行。

  ⑽9:47:09至9:57:10：孫藝鳳請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解

散集會遊行。其後為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畫面及孫藝鳳接受

記者訪問畫面。

⒉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1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7:41至10:29:16：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28:57至10:29:16：吳靜如與孫藝鳳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

成員喊話。

  ⑶10:29:16至10:29:55：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警

察攔阻，吳靜如持麥克風稱「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

不聽得到人民的…」，與自救會成員一同跟隨孫藝鳳欲進入

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

大門前發生推擠。

⒊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2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9:38至10:31:29：孫藝鳳與吳靜如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

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31:30至10:37:18：吳靜如持麥克風稱「好，往上一

步」、「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

的…」，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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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

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

文競選總部，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

外。自救會成員在外面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⑶10:35:27至10:36:10：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

員欲再次進入，與員警發生推擠。

  ⑷10:36:58至10:42:30：可聽到員警點呼毛振飛、吳靜如姓

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

一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吳靜如帶

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之後有另一位自救會成員陳素香帶

領呼喊口號。

  ⑸10:42:30至10:44:30：在外自救會成員再次與員警發生推

擠。

  ⑹10:46:13至10:49:56：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

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二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

未解散。員警有點呼三位原告姓名及告知在北平東路的集會

違反集會遊行法。

  ⑺10:49:40至10:53:48：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後退，

讓出開記者會空間。

  ⑻10:53:48至10:57:41：自救會成員列隊站在競選總部門口人

行道上面對馬路，吳靜如持麥克風站立於路肩，在警方設置

禁止停車改道牌範圍內，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

以國道收費員的委屈及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

行協議的不滿。

  ⑼10:57:42至11:01:30：陳素香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⑽11:01:31至11:03:4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面

向蔡英文競選總部，同時請競選總部內的自救會成員站起

來，其後由陳素香持麥克風帶領全體自救會成員一起喊口

號。

  ⑾11:03:16至11:04:4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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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三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宣讀內容無

法辨識，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坐下。

  ⑿11:04:43至11:05:00：陳素香持麥克風持續對蔡英文總統喊

話，請其履行協議。

  ⒀11:05:01至11:16:2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手勾

手，陳素香、吳靜如輪流帶領自救會成員喊口號。

⒋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3衝撞後第一次舉牌

  ⑴10:29:09至10:33:50：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

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

之向前，在競選總部大門前遭員警攔阻，雙方發生推擠畫

面。

  ⑵10:33:51至10:34:54：競選總部內可見部分自救會成員，警

員欲控制進入競選總部自救會成員行動。

  ⑶10:34:55至影片結束：競選總部外面的自救會成員在呼喊口

號，之後再與員警發生推擠。

⒌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1第一次舉牌

  ⑴10:36:42至10:38:4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填製警告

行 為違法牌日期、時間，並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孫

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以及現場的先生女士，你們在北平東

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

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

識）舉牌解散…（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

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以上是中正第一

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

所所長趙晨喻」，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⒍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2第一次舉牌

  ⑴10:3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 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

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

一分局…（無法辨識）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集會立即

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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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無法辨識）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

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畫面中警察

前方可以看到吳靜如和毛振飛，但孫藝鳳不在畫面中。

⒎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1第二、三次舉牌

  ⑴10:40:46至10:41:39：遭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持續呼喊口

號。

  ⑵10:41:40：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二次舉

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⑶10:42:3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

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

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

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

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同

時自救會成員不斷呼喊口號。

  ⑷10:45:00至10:46:04：吳靜如說「來，我們在外面喊口號，

往後退，把布條拉起來」，部分自救會成員往後退。員警稱

「部隊往前」。吳靜如稱「我們都已經退了，你們還要往

前，我們只是要開記者會，你們還要往前」，雙方有發生爭

執，進而自救會成員與員警發生推擠動作。

  ⑸10:58: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三次舉

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

持麥克風稱「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未經許可舉行集

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

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無法辨識）立即解散，現在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

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

所長趙晨喻」，同時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吳

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坐下，自救會成員隨即坐下。陳素香持麥

克風喊口號，不久自救會成員陸續站起向內觀望，之後吳靜

如請自救會成員把手勾起來，自救會成員陸續把手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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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2第二次舉牌

  ⑴10:4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孫藝鳳

女士、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

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

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

月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自救會成員

未解散，持續呼喊口號。

⒐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3第三次舉牌

  ⑴11:02:5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士、毛振飛先生、陳素香女士、孫藝鳳女士，你們在北平

東路30之1號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

令解散，請你們停止違反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

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

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

喻，吳靜如女士請你將群眾帶離現場立即解散」，吳靜如女

士稱「背對他們坐下來，裡面的人請繼續坐下」。

⒑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1解散

  ⑴11:23:26至11:28:17：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

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

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⑵11:28:18至11:30:55：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⑶11:30:56至11:32:40：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

底。

  ⑷11:32:41至11:34:34：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

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

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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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11:34:35至11:37:11：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

抗爭到底，並稱「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丟法院雞蛋的事

情，我扛責任，為什麼，那是侮辱公署…」。

⒒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2解散

  ⑴11:16:33至11:27:50：吳靜如、陳素香輪流持麥克風帶領自

救會成員呼喊口號，表達對蔡英文政府不滿，內部自救會成

員陸續走出來。

  ⑵11:31:06至11:32:50：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

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

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⑶11:30:51至11:35:28：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11:35:29至11:37:09：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

底。

  ⑸11:37:10至11:39:03：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

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

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⑹11:37:35至11:42:19：畫面可見自救會成員站在路肩，位於

改道牌範圍內，改道牌之後可看到三位穿著制服之員警，並

有兩位身穿反光衣制服之員警在指揮交通，另有一些圍觀民

眾觀看，以及經過的民眾在後面車道往來，介於改道牌與指

揮員警間。

  ⑺11:39:04至11:59:40：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

抗爭到底，並表示願意扛責任。之後吳靜如把擴音器材搬

離，其後為自救會成員解散畫面。

⒓檔案名稱：07-1競選總部內部

  ⑴10:30:06至10:31:42：自救會成員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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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

其後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⑵10:31:43至10:33:01：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蔡英文競

選總部內與員警發生推擠，可見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

倒，物品散落地面。

  ⑶10:33:02至10:34:59：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

選部內靜坐抗議。

  ⑷10:34:49至10:35:2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後面無

法辨識）。

  ⑸10:35:00至10:44:56：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靜坐呼喊口

號（呼應競選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之口號）。

  ⑹10:44:56至10:45:4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0（尾音難以辨識）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

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

舉牌命令解散。

  ⑺10:45:42至10:56:05：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

選總部內呼喊口號，靜坐抗議。

⒔檔案名稱：07-2競選總部內部

  ⑴10:56:06至10:57:52：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英文競選

總部內靜坐抗議。

  ⑵10:57:53至10:58:34：孫藝鳳自左邊紅衣男子（姚光祖）背

包內取出雞蛋，其中一盒拿給隔壁的自救會成員，另一盒放

在地上。

  ⑶10:58:35至10:59:24：孫藝鳳打開雞蛋盒，員警過來制止孫

藝鳳打開雞蛋盒，雙方發生爭執，過程中雞蛋破裂散落地

面。

  ⑷10:59:25至11:00:33：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

部外人員呼喊，站起來與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一起呼喊口號。

  ⑸11:00:33至11:01:30：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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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

散。

  ⑹11:01:41至11:01:49：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

部外人員呼喊而坐下。

  ⑺11:02:05至11:02:28：蔡英文競選總部現場負責人勸導自救

會成員離開。

  ⑻11:02:29至11:21:20：員警開始登記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自

救會成員身份，請其離開，至影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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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0年度簡字第122號
                                     111年8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毛振飛  
            吳靜如  
            孫藝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代  表  人  陳明志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集會遊行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4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7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毛振飛、孫藝鳳、吳靜如（下稱原告3人）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成員（下稱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民國108年12月19日上午9時35分許，未經申請許可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集會，原告3人均站立於群眾前方擔任指揮者角色，原告毛振飛並指揮群眾丟雞蛋，隨後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臺北市○○區○○○路00○0號蔡英文總統連任競選總部（下稱系爭競選總部）集會進行抗議。於上午10時30分許，原告吳靜如、孫藝鳳在系爭競選總部前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呼喊口號，並於上午10時32分許，率眾闖入系爭競選總部，與現場警方發生推擠衝突，被告於上午10時36分、10時46分、11時2分舉牌向原告3人為警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原告毛振飛於上午11時39分亦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我會扛所有責任，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嗣被告審認原告3人有上開行為，於此次集會（下稱系爭集會）中對現場群眾具有高度支配及控制力而影響現場群眾行止，均為系爭集會之現場負責人或主持人角色，乃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1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2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3號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裁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原告3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原告3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一事不再理為法治國家基本之原則，並為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確立為正當法律程序下之基本憲法原則，本件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為第一次處分已經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一裁再裁，且株連越廣，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不相適合。
　⒉經觀系爭集會，係國道收費員認為蔡政府並未完全履行「0816協議」並提出行政訴訟，經第一審判決敗訴，爰轉往當時正參選連任總統之系爭競選總部陳抗表達意見。其中，原告毛振飛已陳明其並非收費員，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係以桃產總前理事長之身分到場聲援。而原告吳靜如為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之研究員，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亦係到埸聲援。原告孫藝鳳雖係自救會會長，惟系爭集會情形係因會員聽聞判決後群情激憤而聚集往系爭競選總部，對於蔡總統前次競選承諾未能完全落實問責，原告孫藝鳳僅係因擔心成員安全，而隨同前往。是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客觀上並非陳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原處分僅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有在現場持麥克風對群眾發表心得，對政府表示聲援陳抗者意見之言論，即遽認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對現場群眾居於主導地位，並有支配力與控制力，殊嫌速斷。而原告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國道收費員係來自臺灣各地，成員分布廣泛，僅因同為收費員而相互連結成立自救會，各分區亦各有人帶領，並非具有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支配力與控制力薄弱，更何況原處分記載原告孫藝鳳在現場僅有持麥克風發表言論之行為，亦難認展現出原告孫藝鳳對群眾有何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既係群眾基於一時義憤而臨時自發聚集，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召集煽動，於群眾各自之陳訴目的達成前，無論何原告，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更遑論，原處分認定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對現場群眾有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然倘毛振飛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則吳靜如、孫藝鳳，如何能對群取有支配力與控制力？如吳靜如或孫藝鳳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亦有相同之疑問。究原處分之意思，認原告3人與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及對於群眾支配之關係為何，顯未予以釐明，難認已盡機關舉證之責任。又原處分既處罰複數原告，然究何原告始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範目的應受處罰之人，被告自應加以調查後為合目的性、合義務性之裁量，然本件業經被告變更處分，就同一事件第二次處分，顯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之事項，然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⒊本件有效之舉牌行為所為警告、制止與命令解散等集會遊行法明定之行政處分，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應由轄區警察分局為之。又分局長為警察分局之代表人，應由分局長代表分局行使權限，既未有法定職務代理人之情形，自不得由派出所所長執行。因此本件依法有效之舉牌行為，應為分局長沈炳信到場後之第二次與第三次舉牌行為。則被告勤務指揮中心轄内聚眾活動狀況報告顯示，當日10時36分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第1次舉牌「警告」，非屬法定主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該管解散命令形式既有上開瑕疵，自不得進而以任何人未遵守該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且根據勘驗畫面，本件自救會長即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第一次舉牌後即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並受控制不得任意移動，至第三次舉牌（11時2分50秒）以後，經系爭競選總部人員及現場員警勸說並登記在場人員資料後始陸續離開（11時16分33秒至11時27分50秒），難期系爭競選總部內外之自救會成員在此情形下有意願及能力自行解散。上開舉牌行為所為之解散命令，客觀上無從達成，自亦難以當時群眾並未即時解散，即認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裁罰之行為。　
　⒋依聯合新聞網報導，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陳義丕原表示，「若理性倡議就讓人進來沒關係」，是以並非完全抗拒民眾陳抗之訴求。且觀現場狀況，確未有明顯衝突、暴力之情況，無非因人潮眾多，致慌亂間有花盆傾倒之意外，難認現場已發生需解散集會之「明顯而立即之危險」。依前開狀況報告所示，當天10時30分自救會成員全體到達系爭競選總部前，10時31分舉標語及呼喊口號，10時32分即進入競選總部後靜坐，除因警方阻擋於10時32分、10時50分陳抗者外觀上有推擠情事外，全程均屬和平非暴力，並無任何強暴行為之記載。復參以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依前開陳抗狀況，僅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更何況，蔡英文總統本人於當選後即明確對公眾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於執政黨轄下的行政機關尚且「應該」有這樣的雅量，則由蔡英文總統本人所管理支配的系爭競選總部，自應「當然」、「必須」展現這樣「容忍人民拍桌子表達意見」的雅量，堪信國道收費員前往其系爭競選總部，就蔡英文總統政治上承諾跳票，對競選連任中的蔡英文總統問責，要求其切實履行其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對收費員之政治承諾及「0816協議」，業已得到該場所真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然現場執勤指揮官展現較場所真正有權管理者反應明顯激烈，且亦未斟酌現場陳抗之手段與目的，及蔡英文總統即場所主人事前之概括同意，於收費員到達現場短短不到20分鐘即2次舉牌並已命令解散，並再經約15分鐘左右又1次命令解散，其解散命令之行使，實質上亦難稱適法。該管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
　⒌系爭集會之行動方式，根據勘驗結果，雖然群眾有與員警發生推擠，推擠過程中造成現場環境髒亂，但總體而言並未有蓄意傷人之攻擊行為，根據證人沈炳信之證言，亦未有任何員警或人民因衝突而受傷送醫之記錄。雖有使用公眾得出入之系爭競選總部、暨供公眾通行之道路邊緣，惟現場均由被告員警加以控制與指揮交通。誠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7號一般性意見所示，集會、遊行不可避免會對市民、社區空間與日常生活造成負擔與打擾，此正是和平集會「權」所以成為一種權利，就在確保集會、遊行不至於淪為只能在社會上看不見的邊緣角落，對於統治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鬧劇。因此系爭集會，縱有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及總部外騎樓與道路邊緣之影響，且有發生推擠之情事，總體性質仍屬和平集會。又系爭集會在被告下命解散後，依勘驗所得，現場陳抗者即進行總結性之喊話與演說，並最終自行宣告行動結束並解散群眾。縱解散命令並無逾越必要之範圍，然依現場群眾當日前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為。被告並未斟酌事件具體脈絡，給予系爭集會完整表達訴求之空間與時間，即以群眾與員警有推擠情事，短時間內連續舉牌，顯然對社會通念上仍然認為應予容忍之和平集會，予以過度之限制。
　⒍實則，本件收費員等陳抗者，係為聆聽訴訟判結果而事先由自救會會長依自救會組織動員召集。客觀言之，實質上對當場陳抗者有組織上動員控制力者，僅自救會會長孫藝鳳一人，現場其他原告無論在場作何發言，均係自救會之「外人」，對當日現場群眾之組成結構與動員方式與性質而言，並不具備動員或解散之支配控制力。何況現場命令之發布，參以前開狀況報告，只要有在現場發言者，無不「亂搶打鳥」由現場指揮官列為命令之對象，顯然「寧殺錯，不放過」而怠為裁量，自不能因為原告等有所發言、並經現場指揮官於命令中有所提及，及當然應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任。原告吳靜如、毛振飛既非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組織之首長或幹部，對現場群眾並無指揮命令之權限，自不可能遵守解散命令解散群眾，而對解散命令之履行沒有實現可能性，自不具備「違反公法上義務」結果之防免可能性與迴避可能性，而不具備行政罰之故意或過失。職此之故，縱本件具有構成要件該當且前提命令為合法並且不具阻確違法事由而應予裁罰，仍應僅就真正對群眾於組織上支配力之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一人裁處為允洽，而不應及於其他原告。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主張渠等對集會群眾不具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與民眾共同丟擲雞蛋，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與集會群眾推擠警方欲共同衝入系爭競選總部，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毛振飛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毛振飛與參與系爭集會之人。又原告毛振飛確實指揮民眾前往系爭競選總部繼續集會，更持麥克風向集會群眾表示會扛下今日丟擲雞蛋乙事之責，原告毛振飛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乃至於自願承擔未經合法申請室外集會之法律責任，此與原告毛振飛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⑵原告吳靜如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號，並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於原告孫藝鳳帶領部分民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抗議後，原告吳靜如更於當日10時38分許於系爭競選總部外帶領群眾呼喊「蔡英文糟蹋勞工、蔡英文騙政績、蔡英文履行協議」等口號，且原告吳靜如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吳靜如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吳靜如與參與系爭集會之人。而原告吳靜如指揮與指示集會群眾之行動，始終立於群眾前方代表群眾向被告員警發言，足徵原告吳靜如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更已經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原告吳靜如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此與原告吳靜如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⑶原告孫藝鳳就其擔任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坦承不諱，原告孫藝鳳為該等未經合法集會之負責人應無違誤，而原告孫藝鳳當日身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及系爭競選總部前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率眾推擠警方衝入系爭競選總部，帶領群眾於系爭競選總部内靜坐與呼喊口號，並於11時45分宣佈「我們北部的可以就地解散沒關係，南部的我們上遊覽車，好，那今天辛苦大家了」。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不僅擔任召集未經許可集會之負責人，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孫藝鳳更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甚至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此與集會群眾事前是否具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無關，只要原告孫藝鳳實際在場指揮與主持系爭集會，即屬系爭集會之主持人。
　⒉原告主張渠等主觀上欠缺歸責之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就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以及指揮轉移集會地點、指揮群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承擔投擲雞蛋責任等行為皆坦承不諱，顯見原告毛振飛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皆有點呼原告毛振飛之姓名，而原告毛振飛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足資證明原告毛振飛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毛振飛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⑵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吳靜如對於其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號，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且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吳靜如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吳靜如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原告吳靜如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吳靜如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⑶原告孫藝鳳身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本應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孫藝鳳對於其率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並宣布解散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孫藝鳳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負責人以及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孫藝鳳於其時正於系爭競選總部内靜坐抗議，原告孫藝鳳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孫藝鳳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⒊原告主張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對於集會民眾之支配力與控制力具有排他性云云。惟依行政罰法第14條之規定，行政罰並未排除數人故意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態樣，並不當然以一人單獨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為限。故本件原告3人共同擔任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對現場集會之民眾皆有支配力以及控制力，渠等對於彼此指揮集會之影響力應有所共識。且觀本件被告經合理舉牌命令解散時，原告3人皆得以見聞被告之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顯見原告3人明知主管機關已就該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予以合於比例原則之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原告3人主觀上自有利用彼此之行為以為己用之意，而客觀上亦就集會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行為有所分擔，顯見原告3人明知其行為已構成共同實施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行為。
　⒋原告主張於法條有複數處罰對象之競合情形，主管機關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云云，惟細譯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意旨係在闡釋行政罰法以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外，若處罰行為人足以達成行政目的，即不得對行為人以外之人予以處罰。本件原告3人為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非對3人皆處以罰鍰，不能達集會遊行法之行政目的，故本件被告對原告3人皆處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最低額度罰鍰，其行政處分並無何等違反前開決議之情形。
　⒌原告主張系爭集會無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應毋庸命解散云云，惟本件被告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0分集會群眾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考量到民眾有表達訴求之需要，且只有占用競選總部人行道與路肩，尚無發生立即而明顯之危險，故被告僅安排員警於現場待命。然原告3人竟於共同商議之後率眾突破現場警方之警戒，於10時30分闖入競選總部，闖入過程中爆發推擠，推擠過程中多人倒地，並損壞現場盆栽、桌椅，更有破壞大門兩側玻璃牆之風險。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並當場表示不同意集會群眾以暴力方式推擠進入，顯見系爭集會並非如原告所稱之和平集會，而已發生暴力推撥等混亂情形，故被告認定本件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已發生明顯以及立即之危險而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並無何等無庸命解散之情形。
　⒍原告主張被告於30分鐘内連續舉牌3次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被告已給予原告與集會群眾充分透過集會表達訴求之時間與空間，於集會現場爆發推擠後才於10時36分第1次舉牌警告、10時46分第2次舉牌命令群眾解散、11時2分第3次舉牌命令解散。被告3次舉牌之時間間隔分別為10分鐘與16分鐘，在舉牌警告以及第一次命令解散之間更間隔近16分鐘，觀系爭集會地點為開放之公共場所，群眾人數僅有50餘人，被告於舉牌同時亦透過廣播方式點呼原告之姓名使原告與群眾知悉，足見現場群眾應得以在10分鐘與16分鐘内解散，尤其自系爭集會於11時45分原告3人經討論宣布解散後，大部分群眾即於11時55分陸續登上遊覽車離去可知，群眾確實可以於被告舉牌之時間間隔之内解散，被告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之時間，已經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且係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並未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已經符合比例原則。
　⒎縱認系爭集會為和平集會（假設語氣），不代表原告等人得為表達自己之言論自由而為所欲為不受限制，蓋本件原告等人除以滯留系爭競選總部外路肩與騎樓妨害往來交通行人之安全以外，更多次衝撞系爭競選總部造成參與民眾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於系爭競選總部內幾經勸導留滯不去欲蛋洗現場亦癱瘓系爭競選總部正常功能之使用，原告等人主張其言論自由權利而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不僅已妨害公共秩序，更已傷害他人之權利與自由，權衡原告主張個人言論自由對公共利益以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本件顯然已達集會遊行法第26條應予解散之程度，是被告依比例原則先予以1次警告後2次舉牌命令解散，並無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更無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規定。
　⒏本件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原告毛振飛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9898號處分書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下稱前處分），原告毛振飛不服前處分，於109年6月1日提起訴願，經被告即原處分機關收受訴願書後，認為訴願有理由，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撤銷前處分，另以原處分各處原告3人罰鍰3萬元。被告於收受原告毛振飛對前處分之訴願後本於職權以及層轉前置原則，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自我省察後撤銷前處分，嗣由訴願機關對前處分之訴願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並無何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此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關。且前處分以及原處分之罰鍰額度皆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最低罰鍰額度3萬元，原處分較前處分並無更不利益之情形，而被告另對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裁處罰鍰，亦未對原告毛振飛有何更不利益之情形。
　⒐原告主張被告為第二次處分，未使渠等陳述意見，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云云，惟查：⑴被告作成前處分書之前，業於109年1月22日詢問原告毛振飛並製作調查筆錄；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2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吳靜如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⑶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3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1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孫藝鳳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自已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且綜合調查筆錄、聚眾活動狀況報告、現場蒐證畫面等卷證資料，原告3人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行政法上義務之相關事證皆已臻至明確，不得逕以被告撤銷前處分即認定被告就系爭集會之調查程序有何不完備之處。
　⒑原告3人率國道收費員爭取年資補償以及工作安置，係為個人以及特定團體之財產權、工作權等私法上利益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並生損害於他人與公眾，顯然是以損害公眾利益之方式以滿足自身之私人利益，已經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而原告等人若對當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不滿，本可透過上訴、陳情、請願，或事先申請集會遊行之許可等方式，在合法範圍内表達言論自由或尋求救濟，然原告等人卻拒絕循合法管道，選擇以非法方式獲取自己特定團體之私益，以及免透過合法程序表達訴求之不法利益，考量其所獲之不法利益，原告並無何等得減輕罰鍰之情形。再者，本件原告明知其未經許可，仍於公眾場所非法集會，指揮民眾手持雞蛋砸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指揮群眾以推擠等暴力方式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經主管機關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後不解散，其行為相較於和平集會遊行，應受責難程度較高。末查，原告主持非法集會占用前騎樓以及路肩，經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不解散，與現場警方僵持近1小時30分鐘，期間吸引群眾與媒體占用供左轉彎之一線至二線道路圍觀，導致通行民眾必須行走於汽機車往來之道路上，影響往來車輛與民眾之交通安全，足徵原告之行為已生影響於交通安全與公共秩序。綜上，本件被告已處法定之最低罰鍰，且考量渠等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並無何等再減輕罰鍰之情形。
　⒒原告主張應由被告之代表人即時任分局長之沈炳信為警告與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方屬適法云云。然查，分局長沈炳信於108年12月19日原告等人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時，依其原本之勤務規劃，本應於臺灣民眾黨事先申請許可之「臺灣大眾走」記者會集會遊行現場擔任指揮官，是分局長沈炳信當日客觀上無法分身親自至原告等人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之競選總部現場指揮勤務執行。故於接獲本件臨時勤務時，分局長沈炳信即任命當場職階最高之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為現場指揮官，並要求趙晨喻即時回報現場狀況，以其指揮現場勤務。是趙晨喻當日所宣達之一次警告以及兩次命令解散皆係在分局長沈炳信指揮與監督下為之。且趙晨喻於警告與命令解散時皆表示「…是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顯見本件為警告與命令解散等行政處分之人確實為分局長沈炳信，而趙晨喻僅為該命令之宣達人，故本件確實係由分局長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授予主管機關之權限對原告等未經許可所舉行之集會命令解散，符合集會遊行法第25條1項規定之裁罰要件。另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派出所為各分局之內部單位，依各分局之內部權責劃分，派出所本有依分局之指示執行勤務擔任集會遊行之現場指揮官，乃至於為分局宣達命令之權責，本毋庸再另外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為委任授權。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如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93至198頁）及訴願決定書（見本院卷一第41至91頁）附卷可稽，堪以認定。
　㈡按「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一、依法令規定舉行者。二、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三、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三、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集會遊行法第2條、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4條、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6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舉標語牌、呼口號、唱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者，即屬該法條所指『其他聚眾活動』之範圍。如聚眾示威、抗議、或靜坐均屬之……。」亦經內政部警政署78年10月20日78警署保字第51615號函所明釋。
　㈢經查，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108年12月19日上午9時35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為室外集會，原告3人手持麥克風，在集會現場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輪流發表演說，原告毛振飛並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牌警告後，復於上午10時30分許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輪流發表演說，並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原告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外，在外自救會成員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員警於10時36分許舉牌警告，並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警告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原告吳靜如在外帶領其他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則在內靜坐呼應外面之口號，於10時46分許員警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之後原告孫藝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員警於11時2分許再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之後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經勸導離開系爭競選總部，原告孫藝鳳、吳靜如在外輪流發表演說，於11時30分之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則發表演說，並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有現場蒐證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29頁）及蒐證光碟（見本院卷二第42頁、第120頁）在卷可按，且蒐證光碟內容並經本院勘驗，有勘驗筆錄（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第191至196頁）附卷可參，堪信為真實，又兩造對於系爭集會事前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乙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53頁），足認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渠等未經許可卻率領自救會成員集會，經被告於10時46分、11時2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仍不解散之事實。又原告3人知悉解散命令之後，未見渠等立即告知或勸導自救會成員解散，甚至仍帶領自救會成員停留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部及外面持續呼喊口號，顯見渠等有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故意。從而被告以原告3人為本件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未經許可卻率領群眾集會，經命令解散仍不解散，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原告3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各處以法定最低罰鍰3萬元，洵屬有據。
　㈣原告主張原告毛振飛、吳靜如並非自救會成員，原告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對於群眾並無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召集煽動，原告3人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等語，固非無見。惟查，原告孫藝鳳前述自承其為自救會會長，且系爭集會當時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均穿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有前開現場蒐證照片可參，又原告3人除均站在自救會成員面前發表演說外，原告毛振飛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欲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指揮被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呼喊口號，以及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闖入系爭競選總部在內靜坐抗議，最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亦發表演說，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3人於系爭集會中居於主導地位，且均有帶領現場群眾之行為，足以影響現場群眾之行止，渠等係居於集會負責人或主持人之地位，應可認定。是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㈤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云云。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依前開蒐證光碟，客觀上足以明白確認原告3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依前開規定，本件被告於作成原處分之前縱未給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並無不合。況被告業於109年1月13日通知原告3人於109年1月22日到案說明，以及於109年2月10日通知原告吳靜如、孫藝鳳於109年2月19日到案說明，原告毛振飛並於109年1月22日接受警詢等情，有被告通知書及掛號函件執據（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8頁）及原告毛振飛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77頁）附卷可參，難認被告未給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可採。
　㈥原告另主張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且僅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又業已得到該場所真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系爭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等語，亦非無見。惟查，當時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系爭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乙節，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許可，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且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亦欲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又觀諸前開蒐證照片及勘驗筆錄內容，可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後，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實難認系爭集會採取之手段平和。復參以陳義丕於108年12月19日接受警詢時陳稱：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是伊，由競選辦公室承租，目前開放時間10時至21時開放給支持者來了解候選人的政策跟競選活動，平時由志工來管理看守，都是支持者來進出；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1分許，在系爭競選總部，遭由原告孫藝鳳帶領，姚光祖及另外26名不知名人士，無故侵入競選總部，因為這邊是支持者來的地方，不是來抗議的，所以當時伊有在門口阻擋他們，並大喊「不要進來！」，他們進來之後，姚光祖在現場破壞競選總部櫃檯、桌椅、花盆擺設、文宣等物品，伊有制止姚光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等語，有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82頁）附卷可稽，益徵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競選總部內之物品等情。再者，縱如原告所述蔡英文總統曾公開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等語，然任何向政府表達意見之前提，係必須透過合法、和平之方式進行，此為民主法治國家之重要原則，況依蔡英文總統前開所述，亦無從認定其事前已概括同意原告3人及自救會成員得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準此，當時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總部內之物品，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足認系爭競選總部已發生「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系爭集會顯已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從而被告於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對原告3人發布2次解散命令，尚無未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亦無未以適當之方法為之，逾越所欲達成維持社會秩序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未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是原告前開主張，自難採信。
　㈦原告復主張當日現場指揮官為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並非被告之代表人，被告亦未事先經依行政程序法委任授權予忠孝東路派出所行使職權，則解散命令非屬法定主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云云。惟觀諸前開勘驗筆錄，可見當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係宣達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所決定之解散命令，又證人即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伊應該是當天10時40分以後才到現場，有一些群眾已經在競選總部裡面，一些在外面，伊跟現場幹部瞭解他們在裡面群眾的行為和動作，就開始指示現場的忠孝東路派出所趙所長，就伊對現場的判斷，這些群眾可能已經影響整個競選總部的活動，造成秩序上困擾，也非和平集會，伊要所長依照我的決定，舉牌命令解散，伊記得有發布2次解散命令，伊等觀察群眾在第一次舉牌後沒有其他作為，也不會離開現場，衡量這個集會會影響當時在內活動的民眾，所以決定要求所長再舉第二次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0至302頁），復依被告提出之蒐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二第348頁），可見證人沈炳信確實於當日10時40分許出現在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可徵證人沈炳信於當日約10時40分到場，判斷系爭集會已影響系爭競選總部之活動，且非和平集會，而要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舉牌命令解散等情，足認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之2次解散命令確由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所發布，程序上並無違誤。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㈧原告再主張當日現場群眾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為云云。惟依上開勘驗內容，可見被告於10時46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及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仍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甚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嗣被告於11時2分再度發布解散命令後，在外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3人陸續發表演說之後，直到11時30分之後原告孫藝鳳始請自救會成員解散離開，實難認原告3人於知悉解散命令之際，有何緩和群眾情緒及勸導群眾解散離開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礙難採信。
　㈨至原告主張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前處分已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且株連越廣，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惟查，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前處分裁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原告毛振飛不服提起訴願，被告依原告毛振飛提出之訴願理由書，補強事證後，撤銷前處分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情，有前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及被告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4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頁）在卷可參，是前處分業經被告撤銷，被告重新審酌本件相關事證後，以原處分裁罰原告3人，難認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涉。是原告前開主張，有所誤會。
　㈩至原告聲請傳喚蔡英文總統到庭作證，欲證明系爭集會陳抗係得到真正有權場所主人之事前、概括而真摯之同意之事實。惟本件事證已明，本院認定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事實，詳如前述，故認為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
　　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第一審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宣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含上訴理由，應表明原裁判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裁判費3,000元；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逾期未提出者，毋庸命補正，即得逕以裁定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表：
⒈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集會
  ⑴9:32:47至9:38:47：自救會成員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走出來，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三人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先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略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⑵9:38:49至9:40:50：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聲音哽咽、情緒激動。
  ⑶9:40:51至9:42:25：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9:42:26至9:44:15：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看清楚未給予自救會成員公平判決的法院，表示將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希望蔡英文履行協議。
  ⑸9:44:16至9:44:42：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稱「把雞蛋拿起來丟法院，不要丟警察」命自救會成員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丟擲雞蛋。
  ⑹9:44:43至9:45:50：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⑺9:45:50至9:46:18：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⑻9:46:22至9:47:09：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⑼9:46:12至9:47:0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員警舉牌告知違法集會遊行。
  ⑽9:47:09至9:57:10：孫藝鳳請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解散集會遊行。其後為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畫面及孫藝鳳接受記者訪問畫面。
⒉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1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7:41至10:29:16：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28:57至10:29:16：吳靜如與孫藝鳳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喊話。
  ⑶10:29:16至10:29:55：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警察攔阻，吳靜如持麥克風稱「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的…」，與自救會成員一同跟隨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
⒊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2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9:38至10:31:29：孫藝鳳與吳靜如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31:30至10:37:18：吳靜如持麥克風稱「好，往上一步」、「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的…」，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外。自救會成員在外面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⑶10:35:27至10:36:10：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與員警發生推擠。
  ⑷10:36:58至10:42:30：可聽到員警點呼毛振飛、吳靜如姓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一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之後有另一位自救會成員陳素香帶領呼喊口號。
  ⑸10:42:30至10:44:30：在外自救會成員再次與員警發生推擠。
  ⑹10:46:13至10:49:56：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二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員警有點呼三位原告姓名及告知在北平東路的集會違反集會遊行法。
  ⑺10:49:40至10:53:48：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後退，讓出開記者會空間。
  ⑻10:53:48至10:57:41：自救會成員列隊站在競選總部門口人行道上面對馬路，吳靜如持麥克風站立於路肩，在警方設置禁止停車改道牌範圍內，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國道收費員的委屈及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⑼10:57:42至11:01:30：陳素香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⑽11:01:31至11:03:4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面向蔡英文競選總部，同時請競選總部內的自救會成員站起來，其後由陳素香持麥克風帶領全體自救會成員一起喊口號。
  ⑾11:03:16至11:04:4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三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宣讀內容無法辨識，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坐下。
  ⑿11:04:43至11:05:00：陳素香持麥克風持續對蔡英文總統喊話，請其履行協議。
  ⒀11:05:01至11:16:2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手勾手，陳素香、吳靜如輪流帶領自救會成員喊口號。
⒋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3衝撞後第一次舉牌
  ⑴10:29:09至10:33:50：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在競選總部大門前遭員警攔阻，雙方發生推擠畫面。
  ⑵10:33:51至10:34:54：競選總部內可見部分自救會成員，警員欲控制進入競選總部自救會成員行動。
  ⑶10:34:55至影片結束：競選總部外面的自救會成員在呼喊口號，之後再與員警發生推擠。
⒌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1第一次舉牌
  ⑴10:36:42至10:38:4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填製警告行 為違法牌日期、時間，並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以及現場的先生女士，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解散…（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⒍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2第一次舉牌
  ⑴10:3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 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無法辨識）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無法辨識）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畫面中警察前方可以看到吳靜如和毛振飛，但孫藝鳳不在畫面中。
⒎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1第二、三次舉牌
  ⑴10:40:46至10:41:39：遭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持續呼喊口號。
  ⑵10:41:40：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二次舉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⑶10:42:3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同時自救會成員不斷呼喊口號。
  ⑷10:45:00至10:46:04：吳靜如說「來，我們在外面喊口號，往後退，把布條拉起來」，部分自救會成員往後退。員警稱「部隊往前」。吳靜如稱「我們都已經退了，你們還要往前，我們只是要開記者會，你們還要往前」，雙方有發生爭執，進而自救會成員與員警發生推擠動作。
  ⑸10:58: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三次舉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持麥克風稱「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無法辨識）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同時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坐下，自救會成員隨即坐下。陳素香持麥克風喊口號，不久自救會成員陸續站起向內觀望，之後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把手勾起來，自救會成員陸續把手勾起來。
⒏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2第二次舉牌
  ⑴10:4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孫藝鳳女士、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自救會成員未解散，持續呼喊口號。
⒐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3第三次舉牌
  ⑴11:02:5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毛振飛先生、陳素香女士、孫藝鳳女士，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停止違反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吳靜如女士請你將群眾帶離現場立即解散」，吳靜如女士稱「背對他們坐下來，裡面的人請繼續坐下」。
⒑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1解散
  ⑴11:23:26至11:28:17：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⑵11:28:18至11:30:55：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⑶11:30:56至11:32:40：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⑷11:32:41至11:34:34：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⑸11:34:35至11:37:11：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並稱「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丟法院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為什麼，那是侮辱公署…」。
⒒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2解散
  ⑴11:16:33至11:27:50：吳靜如、陳素香輪流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表達對蔡英文政府不滿，內部自救會成員陸續走出來。
  ⑵11:31:06至11:32:50：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⑶11:30:51至11:35:28：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11:35:29至11:37:09：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⑸11:37:10至11:39:03：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⑹11:37:35至11:42:19：畫面可見自救會成員站在路肩，位於改道牌範圍內，改道牌之後可看到三位穿著制服之員警，並有兩位身穿反光衣制服之員警在指揮交通，另有一些圍觀民眾觀看，以及經過的民眾在後面車道往來，介於改道牌與指揮員警間。
  ⑺11:39:04至11:59:40：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並表示願意扛責任。之後吳靜如把擴音器材搬離，其後為自救會成員解散畫面。
⒓檔案名稱：07-1競選總部內部
  ⑴10:30:06至10:31:42：自救會成員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其後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⑵10:31:43至10:33:01：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與員警發生推擠，可見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
  ⑶10:33:02至10:34:59：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選部內靜坐抗議。
  ⑷10:34:49至10:35:2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後面無法辨識）。
  ⑸10:35:00至10:44:56：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靜坐呼喊口號（呼應競選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之口號）。
  ⑹10:44:56至10:45:4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0（尾音難以辨識）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
  ⑺10:45:42至10:56:05：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選總部內呼喊口號，靜坐抗議。
⒔檔案名稱：07-2競選總部內部
  ⑴10:56:06至10:57:52：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英文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
  ⑵10:57:53至10:58:34：孫藝鳳自左邊紅衣男子（姚光祖）背包內取出雞蛋，其中一盒拿給隔壁的自救會成員，另一盒放在地上。
  ⑶10:58:35至10:59:24：孫藝鳳打開雞蛋盒，員警過來制止孫藝鳳打開雞蛋盒，雙方發生爭執，過程中雞蛋破裂散落地面。
  ⑷10:59:25至11:00:33：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部外人員呼喊，站起來與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一起呼喊口號。
  ⑸11:00:33至11:01:30：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
  ⑹11:01:41至11:01:49：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部外人員呼喊而坐下。
  ⑺11:02:05至11:02:28：蔡英文競選總部現場負責人勸導自救會成員離開。
  ⑻11:02:29至11:21:20：員警開始登記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自救會成員身份，請其離開，至影片結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0年度簡字第122號
                                     111年8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毛振飛  
            吳靜如  
            孫藝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代  表  人  陳明志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集會遊行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0
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4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
6100337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8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毛振飛、孫藝鳳、吳靜如（下稱原告3人）與國道收費
    員自救會成員（下稱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民國108年12
    月19日上午9時35分許，未經申請許可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前集會，原告3人均站立於群眾前方擔任指揮者角色，原告
    毛振飛並指揮群眾丟雞蛋，隨後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臺北
    市○○區○○○路00○0號蔡英文總統連任競選總部（下稱系爭競
    選總部）集會進行抗議。於上午10時30分許，原告吳靜如、
    孫藝鳳在系爭競選總部前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呼喊口號，
    並於上午10時32分許，率眾闖入系爭競選總部，與現場警方
    發生推擠衝突，被告於上午10時36分、10時46分、11時2分
    舉牌向原告3人為警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原告毛振飛
    於上午11時39分亦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我會扛所有責
    任，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嗣被告審認原
    告3人有上開行為，於此次集會（下稱系爭集會）中對現場
    群眾具有高度支配及控制力而影響現場群眾行止，均為系爭
    集會之現場負責人或主持人角色，乃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
    1項規定，分別以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
    37911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
    37912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
    37913號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裁處新臺幣（下同）3
    萬元罰鍰。原告3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
    駁回。原告3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一事不再理為法治國家基本之原則，並為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解釋確立為正當法律程序下之基本憲法原則，本件被告先認
    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服，
    被告就為第一次處分已經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裁決
    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一裁再裁，
    且株連越廣，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不相適合。
　⒉經觀系爭集會，係國道收費員認為蔡政府並未完全履行「081
    6協議」並提出行政訴訟，經第一審判決敗訴，爰轉往當時
    正參選連任總統之系爭競選總部陳抗表達意見。其中，原告
    毛振飛已陳明其並非收費員，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係以
    桃產總前理事長之身分到場聲援。而原告吳靜如為臺灣國際
    勞工協會之研究員，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亦係到埸聲援
    。原告孫藝鳳雖係自救會會長，惟系爭集會情形係因會員聽
    聞判決後群情激憤而聚集往系爭競選總部，對於蔡總統前次
    競選承諾未能完全落實問責，原告孫藝鳳僅係因擔心成員安
    全，而隨同前往。是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客觀上並非陳
    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原處分僅以原告毛振飛
    、吳靜如有在現場持麥克風對群眾發表心得，對政府表示聲
    援陳抗者意見之言論，即遽認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對現場群
    眾居於主導地位，並有支配力與控制力，殊嫌速斷。而原告
    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國道收費員係來
    自臺灣各地，成員分布廣泛，僅因同為收費員而相互連結成
    立自救會，各分區亦各有人帶領，並非具有緊密人際連結之
    團體，支配力與控制力薄弱，更何況原處分記載原告孫藝鳳
    在現場僅有持麥克風發表言論之行為，亦難認展現出原告孫
    藝鳳對群眾有何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既
    係群眾基於一時義憤而臨時自發聚集，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
    任何人召集煽動，於群眾各自之陳訴目的達成前，無論何原
    告，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更遑論，原處分認定
    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對現場群
    眾有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然倘毛振飛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
    之能力，則吳靜如、孫藝鳳，如何能對群取有支配力與控制
    力？如吳靜如或孫藝鳳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亦有相
    同之疑問。究原處分之意思，認原告3人與系爭集會之負責
    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及對於群眾支配之關係為何，顯未予
    以釐明，難認已盡機關舉證之責任。又原處分既處罰複數原
    告，然究何原告始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範目的應受
    處罰之人，被告自應加以調查後為合目的性、合義務性之裁
    量，然本件業經被告變更處分，就同一事件第二次處分，顯
    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之事項，然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⒊本件有效之舉牌行為所為警告、制止與命令解散等集會遊行
    法明定之行政處分，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應由轄
    區警察分局為之。又分局長為警察分局之代表人，應由分局
    長代表分局行使權限，既未有法定職務代理人之情形，自不
    得由派出所所長執行。因此本件依法有效之舉牌行為，應為
    分局長沈炳信到場後之第二次與第三次舉牌行為。則被告勤
    務指揮中心轄内聚眾活動狀況報告顯示，當日10時36分由忠
    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第1次舉牌「警告」，非屬法定主
    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
    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該管解散命令形
    式既有上開瑕疵，自不得進而以任何人未遵守該處分為由，
    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且根據勘驗畫面，本
    件自救會長即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第一次舉牌
    後即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並受控制不得任意移動，至第三
    次舉牌（11時2分50秒）以後，經系爭競選總部人員及現場
    員警勸說並登記在場人員資料後始陸續離開（11時16分33秒
    至11時27分50秒），難期系爭競選總部內外之自救會成員在
    此情形下有意願及能力自行解散。上開舉牌行為所為之解散
    命令，客觀上無從達成，自亦難以當時群眾並未即時解散，
    即認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裁罰之行為。　
　⒋依聯合新聞網報導，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陳義丕原表示
    ，「若理性倡議就讓人進來沒關係」，是以並非完全抗拒民
    眾陳抗之訴求。且觀現場狀況，確未有明顯衝突、暴力之情
    況，無非因人潮眾多，致慌亂間有花盆傾倒之意外，難認現
    場已發生需解散集會之「明顯而立即之危險」。依前開狀況
    報告所示，當天10時30分自救會成員全體到達系爭競選總部
    前，10時31分舉標語及呼喊口號，10時32分即進入競選總部
    後靜坐，除因警方阻擋於10時32分、10時50分陳抗者外觀上
    有推擠情事外，全程均屬和平非暴力，並無任何強暴行為之
    記載。復參以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
    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
    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依前開陳抗狀況，僅
    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更
    何況，蔡英文總統本人於當選後即明確對公眾表示：「我相
    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
    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
    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於執政黨轄下的行政機關
    尚且「應該」有這樣的雅量，則由蔡英文總統本人所管理支
    配的系爭競選總部，自應「當然」、「必須」展現這樣「容
    忍人民拍桌子表達意見」的雅量，堪信國道收費員前往其系
    爭競選總部，就蔡英文總統政治上承諾跳票，對競選連任中
    的蔡英文總統問責，要求其切實履行其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對
    收費員之政治承諾及「0816協議」，業已得到該場所真正有
    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然現場執
    勤指揮官展現較場所真正有權管理者反應明顯激烈，且亦未
    斟酌現場陳抗之手段與目的，及蔡英文總統即場所主人事前
    之概括同意，於收費員到達現場短短不到20分鐘即2次舉牌
    並已命令解散，並再經約15分鐘左右又1次命令解散，其解
    散命令之行使，實質上亦難稱適法。該管解散命令實體上亦
    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據為依集
    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
　⒌系爭集會之行動方式，根據勘驗結果，雖然群眾有與員警發
    生推擠，推擠過程中造成現場環境髒亂，但總體而言並未有
    蓄意傷人之攻擊行為，根據證人沈炳信之證言，亦未有任何
    員警或人民因衝突而受傷送醫之記錄。雖有使用公眾得出入
    之系爭競選總部、暨供公眾通行之道路邊緣，惟現場均由被
    告員警加以控制與指揮交通。誠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37號一般性意見所示，集會、遊行不可避免會對市民、社
    區空間與日常生活造成負擔與打擾，此正是和平集會「權」
    所以成為一種權利，就在確保集會、遊行不至於淪為只能在
    社會上看不見的邊緣角落，對於統治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的鬧劇。因此系爭集會，縱有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及總部外騎
    樓與道路邊緣之影響，且有發生推擠之情事，總體性質仍屬
    和平集會。又系爭集會在被告下命解散後，依勘驗所得，現
    場陳抗者即進行總結性之喊話與演說，並最終自行宣告行動
    結束並解散群眾。縱解散命令並無逾越必要之範圍，然依現
    場群眾當日前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
    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
    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為
    ，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並
    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為。
    被告並未斟酌事件具體脈絡，給予系爭集會完整表達訴求之
    空間與時間，即以群眾與員警有推擠情事，短時間內連續舉
    牌，顯然對社會通念上仍然認為應予容忍之和平集會，予以
    過度之限制。
　⒍實則，本件收費員等陳抗者，係為聆聽訴訟判結果而事先由
    自救會會長依自救會組織動員召集。客觀言之，實質上對當
    場陳抗者有組織上動員控制力者，僅自救會會長孫藝鳳一人
    ，現場其他原告無論在場作何發言，均係自救會之「外人」
    ，對當日現場群眾之組成結構與動員方式與性質而言，並不
    具備動員或解散之支配控制力。何況現場命令之發布，參以
    前開狀況報告，只要有在現場發言者，無不「亂搶打鳥」由
    現場指揮官列為命令之對象，顯然「寧殺錯，不放過」而怠
    為裁量，自不能因為原告等有所發言、並經現場指揮官於命
    令中有所提及，及當然應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任。原告
    吳靜如、毛振飛既非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組織之首長或幹部，
    對現場群眾並無指揮命令之權限，自不可能遵守解散命令解
    散群眾，而對解散命令之履行沒有實現可能性，自不具備「
    違反公法上義務」結果之防免可能性與迴避可能性，而不具
    備行政罰之故意或過失。職此之故，縱本件具有構成要件該
    當且前提命令為合法並且不具阻確違法事由而應予裁罰，仍
    應僅就真正對群眾於組織上支配力之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
    一人裁處為允洽，而不應及於其他原告。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主張渠等對集會群眾不具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
    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
    喊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與民眾共同丟擲雞蛋，更於集
    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與集會群眾推擠警方欲共同衝入
    系爭競選總部，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毛振飛之身分難以
    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相
    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毛振飛與參與系爭集會之
    人。又原告毛振飛確實指揮民眾前往系爭競選總部繼續集會
    ，更持麥克風向集會群眾表示會扛下今日丟擲雞蛋乙事之責
    ，原告毛振飛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
    ，更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
    乃至於自願承擔未經合法申請室外集會之法律責任，此與原
    告毛振飛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⑵原告吳靜如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
    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手持
    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指示群眾大
    聲呼喊口號，並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
    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於原告孫藝鳳帶領部分民眾進入系
    爭競選總部抗議後，原告吳靜如更於當日10時38分許於系爭
    競選總部外帶領群眾呼喊「蔡英文糟蹋勞工、蔡英文騙政績
    、蔡英文履行協議」等口號，且原告吳靜如自始至終皆立於
    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吳靜
    如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
    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吳靜如與參
    與系爭集會之人。而原告吳靜如指揮與指示集會群眾之行動
    ，始終立於群眾前方代表群眾向被告員警發言，足徵原告吳
    靜如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更已經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
    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原
    告吳靜如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此
    與原告吳靜如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
　⑶原告孫藝鳳就其擔任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坦承不諱，原告
    孫藝鳳為該等未經合法集會之負責人應無違誤，而原告孫藝
    鳳當日身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
    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及系爭競選總部前手持麥
    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
    率眾推擠警方衝入系爭競選總部，帶領群眾於系爭競選總部
    内靜坐與呼喊口號，並於11時45分宣佈「我們北部的可以就
    地解散沒關係，南部的我們上遊覽車，好，那今天辛苦大家
    了」。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不
    僅擔任召集未經許可集會之負責人，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孫
    藝鳳更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甚至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
    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此
    與集會群眾事前是否具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無關，只要原告
    孫藝鳳實際在場指揮與主持系爭集會，即屬系爭集會之主持
    人。
　⒉原告主張渠等主觀上欠缺歸責之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就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以及指揮轉移集會地
    點、指揮群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承
    擔投擲雞蛋責任等行為皆坦承不諱，顯見原告毛振飛就其具
    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有所認識，且再觀於
    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皆有點呼原告毛振飛之姓名
    ，而原告毛振飛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足資證明原告毛振
    飛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
    。顯見本件原告毛振飛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
    主觀上之故意。
　⑵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吳靜如對於
    其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號
    ，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爭
    競選總部，並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且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民
    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悉
    ，故原告吳靜如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
    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
    吳靜如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原告吳靜如對於該舉牌警告
    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吳靜如明知系
    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
    件原告吳靜如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
    故意。
　⑶原告孫藝鳳身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本應知系爭集會
    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孫藝鳳對於其率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
    、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並宣布解散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
    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孫藝鳳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
    遊行負責人以及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
    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孫藝鳳於其時正於系爭競選總部
    内靜坐抗議，原告孫藝鳳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
    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孫藝鳳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
    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就集
    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⒊原告主張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對於集會民眾之支配力與
    控制力具有排他性云云。惟依行政罰法第14條之規定，行政
    罰並未排除數人故意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態樣，並不當
    然以一人單獨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為限。故本件原告3人共
    同擔任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對現場集會之民眾皆有支配力
    以及控制力，渠等對於彼此指揮集會之影響力應有所共識。
    且觀本件被告經合理舉牌命令解散時，原告3人皆得以見聞
    被告之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顯見原告3人明知主管機關
    已就該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予以合於比例原則之舉牌警告與
    命令解散。原告3人主觀上自有利用彼此之行為以為己用之
    意，而客觀上亦就集會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行為
    有所分擔，顯見原告3人明知其行為已構成共同實施違反集
    會遊行法第28條之行為。
　⒋原告主張於法條有複數處罰對象之競合情形，主管機關應為
    合義務之裁量云云，惟細譯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之意旨係在闡釋行政罰法以處罰行為人為原則
    ，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外，若處罰行為人足以達成行政
    目的，即不得對行為人以外之人予以處罰。本件原告3人為
    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非對3人皆處以罰鍰
    ，不能達集會遊行法之行政目的，故本件被告對原告3人皆
    處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最低額度罰鍰，其行
    政處分並無何等違反前開決議之情形。
　⒌原告主張系爭集會無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應毋庸命解散云云，
    惟本件被告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0分集會群眾轉移至系爭
    競選總部後，考量到民眾有表達訴求之需要，且只有占用競
    選總部人行道與路肩，尚無發生立即而明顯之危險，故被告
    僅安排員警於現場待命。然原告3人竟於共同商議之後率眾
    突破現場警方之警戒，於10時30分闖入競選總部，闖入過程
    中爆發推擠，推擠過程中多人倒地，並損壞現場盆栽、桌椅
    ，更有破壞大門兩側玻璃牆之風險。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
    人並當場表示不同意集會群眾以暴力方式推擠進入，顯見系
    爭集會並非如原告所稱之和平集會，而已發生暴力推撥等混
    亂情形，故被告認定本件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已發生明顯以
    及立即之危險而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並無何等無庸命解
    散之情形。
　⒍原告主張被告於30分鐘内連續舉牌3次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
    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被告已給予原告與集會群眾充分透
    過集會表達訴求之時間與空間，於集會現場爆發推擠後才於
    10時36分第1次舉牌警告、10時46分第2次舉牌命令群眾解散
    、11時2分第3次舉牌命令解散。被告3次舉牌之時間間隔分
    別為10分鐘與16分鐘，在舉牌警告以及第一次命令解散之間
    更間隔近16分鐘，觀系爭集會地點為開放之公共場所，群眾
    人數僅有50餘人，被告於舉牌同時亦透過廣播方式點呼原告
    之姓名使原告與群眾知悉，足見現場群眾應得以在10分鐘與
    16分鐘内解散，尤其自系爭集會於11時45分原告3人經討論
    宣布解散後，大部分群眾即於11時55分陸續登上遊覽車離去
    可知，群眾確實可以於被告舉牌之時間間隔之内解散，被告
    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之時間，已經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
    、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且係以適當之方法為
    之，並未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已經符合
    比例原則。
　⒎縱認系爭集會為和平集會（假設語氣），不代表原告等人得
    為表達自己之言論自由而為所欲為不受限制，蓋本件原告等
    人除以滯留系爭競選總部外路肩與騎樓妨害往來交通行人之
    安全以外，更多次衝撞系爭競選總部造成參與民眾生命、身
    體、健康之危害，於系爭競選總部內幾經勸導留滯不去欲蛋
    洗現場亦癱瘓系爭競選總部正常功能之使用，原告等人主張
    其言論自由權利而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不僅已妨害公共秩序
    ，更已傷害他人之權利與自由，權衡原告主張個人言論自由
    對公共利益以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本件
    顯然已達集會遊行法第26條應予解散之程度，是被告依比例
    原則先予以1次警告後2次舉牌命令解散，並無違反集會遊行
    法第26條規定，更無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規
    定。
　⒏本件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原告毛振飛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
    條第1項，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9898號處分書處
    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下稱前處分），原告毛振飛不服前
    處分，於109年6月1日提起訴願，經被告即原處分機關收受
    訴願書後，認為訴願有理由，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撤銷前
    處分，另以原處分各處原告3人罰鍰3萬元。被告於收受原告
    毛振飛對前處分之訴願後本於職權以及層轉前置原則，依訴
    願法第58條第2項自我省察後撤銷前處分，嗣由訴願機關對
    前處分之訴願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並無何等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此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關。且前處分以及原處分之罰
    鍰額度皆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最低罰鍰額度3萬元，原處
    分較前處分並無更不利益之情形，而被告另對原告孫藝鳳、
    吳靜如裁處罰鍰，亦未對原告毛振飛有何更不利益之情形。
　⒐原告主張被告為第二次處分，未使渠等陳述意見，違反行政
    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云云，惟查：⑴被告作成前處分書之前，
    業於109年1月22日詢問原告毛振飛並製作調查筆錄；⑵被告
    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000302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
    字第1093016945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吳靜如到場參與調查程
    序並陳述意見；⑶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
    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3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
    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1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孫
    藝鳳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自已依行政程序法第10
    2條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且綜合調查筆錄、聚眾活動狀況
    報告、現場蒐證畫面等卷證資料，原告3人違反集會遊行法
    第28條行政法上義務之相關事證皆已臻至明確，不得逕以被
    告撤銷前處分即認定被告就系爭集會之調查程序有何不完備
    之處。
　⒑原告3人率國道收費員爭取年資補償以及工作安置，係為個人
    以及特定團體之財產權、工作權等私法上利益而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並生損害於他人與公眾，顯然是以損害公眾利益之
    方式以滿足自身之私人利益，已經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
    範圍。而原告等人若對當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不滿，
    本可透過上訴、陳情、請願，或事先申請集會遊行之許可等
    方式，在合法範圍内表達言論自由或尋求救濟，然原告等人
    卻拒絕循合法管道，選擇以非法方式獲取自己特定團體之私
    益，以及免透過合法程序表達訴求之不法利益，考量其所獲
    之不法利益，原告並無何等得減輕罰鍰之情形。再者，本件
    原告明知其未經許可，仍於公眾場所非法集會，指揮民眾手
    持雞蛋砸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指揮群眾以推擠等暴力方式
    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經主管機關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後
    不解散，其行為相較於和平集會遊行，應受責難程度較高。
    末查，原告主持非法集會占用前騎樓以及路肩，經舉牌警告
    以及命令解散不解散，與現場警方僵持近1小時30分鐘，期
    間吸引群眾與媒體占用供左轉彎之一線至二線道路圍觀，導
    致通行民眾必須行走於汽機車往來之道路上，影響往來車輛
    與民眾之交通安全，足徵原告之行為已生影響於交通安全與
    公共秩序。綜上，本件被告已處法定之最低罰鍰，且考量渠
    等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並無何等再減輕罰
    鍰之情形。
　⒒原告主張應由被告之代表人即時任分局長之沈炳信為警告與
    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方屬適法云云。然查，分局長沈炳信於
    108年12月19日原告等人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未經許可舉行集
    會時，依其原本之勤務規劃，本應於臺灣民眾黨事先申請許
    可之「臺灣大眾走」記者會集會遊行現場擔任指揮官，是分
    局長沈炳信當日客觀上無法分身親自至原告等人未經許可舉
    行集會之競選總部現場指揮勤務執行。故於接獲本件臨時勤
    務時，分局長沈炳信即任命當場職階最高之忠孝東路派出所
    所長趙晨喻為現場指揮官，並要求趙晨喻即時回報現場狀況
    ，以其指揮現場勤務。是趙晨喻當日所宣達之一次警告以及
    兩次命令解散皆係在分局長沈炳信指揮與監督下為之。且趙
    晨喻於警告與命令解散時皆表示「…是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沈
    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
    」，顯見本件為警告與命令解散等行政處分之人確實為分局
    長沈炳信，而趙晨喻僅為該命令之宣達人，故本件確實係由
    分局長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授予主管機關之權限對原告等未
    經許可所舉行之集會命令解散，符合集會遊行法第25條1項
    規定之裁罰要件。另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第
    4條規定，派出所為各分局之內部單位，依各分局之內部權
    責劃分，派出所本有依分局之指示執行勤務擔任集會遊行之
    現場指揮官，乃至於為分局宣達命令之權責，本毋庸再另外
    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為委任授權。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如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93至198頁）及訴願決
    定書（見本院卷一第41至91頁）附卷可稽，堪以認定。
　㈡按「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
    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
    、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
    進。」「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
    分局。」「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室外集會、遊行，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一、依
    法令規定舉行者。二、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或其他
    性質相類之活動。三、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
    」「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
    之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
    。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三、關於維持交
    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
    場所安寧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
    、路線事項。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有左
    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
    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
    而擅自舉行者。……」「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
    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
    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
    限度。」「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
    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3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罰鍰。」集會遊行法第2條、第3條第1項、第7條第
    1項、第8條第1項、第14條、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6條、
    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集會，係指於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
    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舉標語牌、呼口號
    、唱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者，即屬該法條所
    指『其他聚眾活動』之範圍。如聚眾示威、抗議、或靜坐均屬
    之……。」亦經內政部警政署78年10月20日78警署保字第5161
    5號函所明釋。
　㈢經查，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108年12月19日上午9
    時35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為室外集會，原告3人手持麥
    克風，在集會現場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輪流發表演說，原
    告毛振飛並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
    牌警告後，復於上午10時30分許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之外，
    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輪流發表演說，並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
    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
    入系爭競選總部內，原告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
    遭阻擋在外，在外自救會成員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
    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員警於10時36分許舉牌警
    告，並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警告命
    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原告吳靜如在外帶領其他自救會成
    員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則在內靜坐呼應
    外面之口號，於10時46分許員警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
    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
    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
    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之後原告孫藝鳳拿出
    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員警於11時2分許再舉牌命令解散
    ，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
    來，之後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經勸導離開系爭競選
    總部，原告孫藝鳳、吳靜如在外輪流發表演說，於11時30分
    之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則發表演說
    ，並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有現場蒐證照片（見本院卷一第
    213至229頁）及蒐證光碟（見本院卷二第42頁、第120頁）
    在卷可按，且蒐證光碟內容並經本院勘驗，有勘驗筆錄（見
    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第191至196頁）附卷可參，堪信為
    真實，又兩造對於系爭集會事前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乙節
    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53頁），足認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
    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渠等未經許可卻率領自救會成員集會，
    經被告於10時46分、11時2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仍不解散之
    事實。又原告3人知悉解散命令之後，未見渠等立即告知或
    勸導自救會成員解散，甚至仍帶領自救會成員停留在系爭競
    選總部內部及外面持續呼喊口號，顯見渠等有違反集會遊行
    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故意。從而被告以原告3人為本件集會
    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未經許可卻率領群眾集會，經命令解散
    仍不解散，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原告3
    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各處以法定最低罰鍰3萬元，洵
    屬有據。
　㈣原告主張原告毛振飛、吳靜如並非自救會成員，原告孫藝鳳
    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對於群眾並無支配力與
    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
    召集煽動，原告3人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等語，
    固非無見。惟查，原告孫藝鳳前述自承其為自救會會長，且
    系爭集會當時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均穿著「還我工作權-國
    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有前開現場蒐證照
    片可參，又原告3人除均站在自救會成員面前發表演說外，
    原告毛振飛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
    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欲進入系爭競選總部
    ，之後指揮被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呼喊口號，以
    及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
    救會成員闖入系爭競選總部在內靜坐抗議，最後原告孫藝鳳
    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亦發表演說，表示願意扛責
    任等情，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3人於系爭集會中居於主
    導地位，且均有帶領現場群眾之行為，足以影響現場群眾之
    行止，渠等係居於集會負責人或主持人之地位，應可認定。
    是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㈤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
    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有違云云。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
    第103條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依前開蒐證光碟，客觀上
    足以明白確認原告3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
    依前開規定，本件被告於作成原處分之前縱未給予原告3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並無不合。況被告業於109年1月13日
    通知原告3人於109年1月22日到案說明，以及於109年2月10
    日通知原告吳靜如、孫藝鳳於109年2月19日到案說明，原告
    毛振飛並於109年1月22日接受警詢等情，有被告通知書及掛
    號函件執據（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8頁）及原告毛振飛調查
    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77頁）附卷可參，難認被告未給
    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可採。
　㈥原告另主張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
    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
    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且僅於現場表達訴求、
    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又業已得到該場所真
    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系爭
    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
    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等語，亦非無
    見。惟查，當時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
    阻，雙方在系爭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
    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
    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
    推擠乙節，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
    員未經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許可，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
    且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亦欲進入系爭
    競選總部，又觀諸前開蒐證照片及勘驗筆錄內容，可見原告
    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後，
    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實
    難認系爭集會採取之手段平和。復參以陳義丕於108年12月1
    9日接受警詢時陳稱：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是伊，由競選辦
    公室承租，目前開放時間10時至21時開放給支持者來了解候
    選人的政策跟競選活動，平時由志工來管理看守，都是支持
    者來進出；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1分許，在系爭競選總部
    ，遭由原告孫藝鳳帶領，姚光祖及另外26名不知名人士，無
    故侵入競選總部，因為這邊是支持者來的地方，不是來抗議
    的，所以當時伊有在門口阻擋他們，並大喊「不要進來！」
    ，他們進來之後，姚光祖在現場破壞競選總部櫃檯、桌椅、
    花盆擺設、文宣等物品，伊有制止姚光祖說：「你怎麼可以
    這樣！」等語，有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82頁）附
    卷可稽，益徵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進入系
    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競選總部內之物品等情。再者，縱
    如原告所述蔡英文總統曾公開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
    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
    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
    以拍桌子」等語，然任何向政府表達意見之前提，係必須透
    過合法、和平之方式進行，此為民主法治國家之重要原則，
    況依蔡英文總統前開所述，亦無從認定其事前已概括同意原
    告3人及自救會成員得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準此，當時
    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
    部，並破壞系爭總部內之物品，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
    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
    推擠，足認系爭競選總部已發生「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系
    爭集會顯已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從而被告於當日
    10時46分、11時2分對原告3人發布2次解散命令，尚無未公
    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
    亦無未以適當之方法為之，逾越所欲達成維持社會秩序目的
    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未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是原告前開
    主張，自難採信。
　㈦原告復主張當日現場指揮官為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
    並非被告之代表人，被告亦未事先經依行政程序法委任授權
    予忠孝東路派出所行使職權，則解散命令非屬法定主管機關
    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示
    ，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云云。惟觀諸前開勘驗筆
    錄，可見當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係宣達被告分局長
    沈炳信所決定之解散命令，又證人即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信
    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伊應該是當天10時40分以後才
    到現場，有一些群眾已經在競選總部裡面，一些在外面，伊
    跟現場幹部瞭解他們在裡面群眾的行為和動作，就開始指示
    現場的忠孝東路派出所趙所長，就伊對現場的判斷，這些群
    眾可能已經影響整個競選總部的活動，造成秩序上困擾，也
    非和平集會，伊要所長依照我的決定，舉牌命令解散，伊記
    得有發布2次解散命令，伊等觀察群眾在第一次舉牌後沒有
    其他作為，也不會離開現場，衡量這個集會會影響當時在內
    活動的民眾，所以決定要求所長再舉第二次牌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300至302頁），復依被告提出之蒐證影片截圖（見本
    院卷二第348頁），可見證人沈炳信確實於當日10時40分許
    出現在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可徵證人沈炳信於當日約10時40
    分到場，判斷系爭集會已影響系爭競選總部之活動，且非和
    平集會，而要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舉牌命令解散等
    情，足認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之2次解散命令確由時任被
    告分局長沈炳信所發布，程序上並無違誤。是原告前開主張
    ，尚難憑採。
　㈧原告再主張當日現場群眾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
    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
    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
    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
    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
    散之行為云云。惟依上開勘驗內容，可見被告於10時46分發
    布解散命令之後，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
    成員拉起布條及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仍與部分自救會
    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甚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
    爭執，嗣被告於11時2分再度發布解散命令後，在外自救會
    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
    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3人陸續發表演說之後，直到11時30
    分之後原告孫藝鳳始請自救會成員解散離開，實難認原告3
    人於知悉解散命令之際，有何緩和群眾情緒及勸導群眾解散
    離開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礙難採信。
　㈨至原告主張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
    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前處分已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
    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且
    株連越廣，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惟查，被告於10
    9年4月10日以前處分裁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原告毛振
    飛不服提起訴願，被告依原告毛振飛提出之訴願理由書，補
    強事證後，撤銷前處分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情，有前處分（見
    本院卷一第179頁）及被告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
    第10930237914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
    頁）在卷可參，是前處分業經被告撤銷，被告重新審酌本件
    相關事證後，以原處分裁罰原告3人，難認有何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之處，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涉。是原告前開主張，
    有所誤會。
　㈩至原告聲請傳喚蔡英文總統到庭作證，欲證明系爭集會陳抗
    係得到真正有權場所主人之事前、概括而真摯之同意之事實
    。惟本件事證已明，本院認定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
    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事實，詳如前述，故認為
    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五、結論：
　　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
    第一審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宣示如主文第2項
    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含
上訴理由，應表明原裁判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裁判費3
,000元；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逾期未提出者，毋庸命補正，即得逕以裁定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表：
⒈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集會
  ⑴9:32:47至9:38:47：自救會成員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走出來
    ，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三人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先
    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略為對判決
    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⑵9:38:49至9:40:50：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
    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
    之不滿，聲音哽咽、情緒激動。
  ⑶9:40:51至9:42:25：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
    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
    之不滿。
  ⑷9:42:26至9:44:15：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
    看清楚未給予自救會成員公平判決的法院，表示將與蔡英文
    政府抗爭到底，希望蔡英文履行協議。
  ⑸9:44:16至9:44:42：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稱「把雞蛋拿起來
    丟法院，不要丟警察」命自救會成員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丟
    擲雞蛋。
  ⑹9:44:43至9:45:50：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⑺9:45:50至9:46:18：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
  ⑻9:46:22至9:47:09：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
  ⑼9:46:12至9:47:0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員警舉牌告
    知違法集會遊行。
  ⑽9:47:09至9:57:10：孫藝鳳請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解
    散集會遊行。其後為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畫面及孫藝鳳接受
    記者訪問畫面。
⒉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1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7:41至10:29:16：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28:57至10:29:16：吳靜如與孫藝鳳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
    成員喊話。
  ⑶10:29:16至10:29:55：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警
    察攔阻，吳靜如持麥克風稱「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
    不聽得到人民的…」，與自救會成員一同跟隨孫藝鳳欲進入
    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
    大門前發生推擠。
⒊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2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9:38至10:31:29：孫藝鳳與吳靜如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
    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31:30至10:37:18：吳靜如持麥克風稱「好，往上一步」
    、「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的…」，請
    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
    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競選總部大
    門發生推擠，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外。自救會成
    員在外面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⑶10:35:27至10:36:10：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
    員欲再次進入，與員警發生推擠。
  ⑷10:36:58至10:42:30：可聽到員警點呼毛振飛、吳靜如姓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一
    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吳靜如帶領
    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之後有另一位自救會成員陳素香帶領
    呼喊口號。
  ⑸10:42:30至10:44:30：在外自救會成員再次與員警發生推擠
    。
  ⑹10:46:13至10:49:56：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
    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二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
    未解散。員警有點呼三位原告姓名及告知在北平東路的集會
    違反集會遊行法。
  ⑺10:49:40至10:53:48：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後退，
    讓出開記者會空間。
  ⑻10:53:48至10:57:41：自救會成員列隊站在競選總部門口人
    行道上面對馬路，吳靜如持麥克風站立於路肩，在警方設置
    禁止停車改道牌範圍內，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
    以國道收費員的委屈及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
    行協議的不滿。
  ⑼10:57:42至11:01:30：陳素香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⑽11:01:31至11:03:4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面
    向蔡英文競選總部，同時請競選總部內的自救會成員站起來
    ，其後由陳素香持麥克風帶領全體自救會成員一起喊口號。
  ⑾11:03:16至11:04:4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
    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三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宣讀內容無
    法辨識，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坐下。
  ⑿11:04:43至11:05:00：陳素香持麥克風持續對蔡英文總統喊
    話，請其履行協議。
  ⒀11:05:01至11:16:2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手勾手
    ，陳素香、吳靜如輪流帶領自救會成員喊口號。
⒋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3衝撞後第一次舉牌
  ⑴10:29:09至10:33:50：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
    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
    之向前，在競選總部大門前遭員警攔阻，雙方發生推擠畫面
    。
  ⑵10:33:51至10:34:54：競選總部內可見部分自救會成員，警
    員欲控制進入競選總部自救會成員行動。
  ⑶10:34:55至影片結束：競選總部外面的自救會成員在呼喊口
    號，之後再與員警發生推擠。
⒌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1第一次舉牌
  ⑴10:36:42至10:38:4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填製警告
    行 為違法牌日期、時間，並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孫
    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以及現場的先生女士，你們在北平東
    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
    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
    識）舉牌解散…（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
    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以上是中正第一
    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
    所所長趙晨喻」，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⒍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2第一次舉牌
  ⑴10:3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 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
    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
    一分局…（無法辨識）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
    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
    （無法辨識）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
    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畫面中警察前方
    可以看到吳靜如和毛振飛，但孫藝鳳不在畫面中。
⒎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1第二、三次舉牌
  ⑴10:40:46至10:41:39：遭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持續呼喊口
    號。
  ⑵10:41:40：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二次舉牌
    ，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⑶10:42:3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
    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
    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
    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分
    ，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同時
    自救會成員不斷呼喊口號。
  ⑷10:45:00至10:46:04：吳靜如說「來，我們在外面喊口號，
    往後退，把布條拉起來」，部分自救會成員往後退。員警稱
    「部隊往前」。吳靜如稱「我們都已經退了，你們還要往前
    ，我們只是要開記者會，你們還要往前」，雙方有發生爭執
    ，進而自救會成員與員警發生推擠動作。
  ⑸10:58: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三次舉牌
    ，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持
    麥克風稱「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未經許可舉行集會，
    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
    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無法辨識）立即解散，現在時間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
    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
    趙晨喻」，同時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吳靜如
    請自救會成員坐下，自救會成員隨即坐下。陳素香持麥克風
    喊口號，不久自救會成員陸續站起向內觀望，之後吳靜如請
    自救會成員把手勾起來，自救會成員陸續把手勾起來。
⒏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2第二次舉牌
  ⑴10:4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孫藝鳳
    女士、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
    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
    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
    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自救會成員未
    解散，持續呼喊口號。
⒐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3第三次舉牌
  ⑴11:02:5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
    女士、毛振飛先生、陳素香女士、孫藝鳳女士，你們在北平
    東路30之1號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
    令解散，請你們停止違反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
    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
    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
    ，吳靜如女士請你將群眾帶離現場立即解散」，吳靜如女士
    稱「背對他們坐下來，裡面的人請繼續坐下」。
⒑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1解散
  ⑴11:23:26至11:28:17：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
    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
    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⑵11:28:18至11:30:55：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⑶11:30:56至11:32:40：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
  ⑷11:32:41至11:34:34：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
    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
    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⑸11:34:35至11:37:11：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
    抗爭到底，並稱「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丟法院雞蛋的事
    情，我扛責任，為什麼，那是侮辱公署…」。
⒒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2解散
  ⑴11:16:33至11:27:50：吳靜如、陳素香輪流持麥克風帶領自
    救會成員呼喊口號，表達對蔡英文政府不滿，內部自救會成
    員陸續走出來。
  ⑵11:31:06至11:32:50：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
    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
    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
    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⑶11:30:51至11:35:28：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11:35:29至11:37:09：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
    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
  ⑸11:37:10至11:39:03：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
    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
    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⑹11:37:35至11:42:19：畫面可見自救會成員站在路肩，位於
    改道牌範圍內，改道牌之後可看到三位穿著制服之員警，並
    有兩位身穿反光衣制服之員警在指揮交通，另有一些圍觀民
    眾觀看，以及經過的民眾在後面車道往來，介於改道牌與指
    揮員警間。
  ⑺11:39:04至11:59:40：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
    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
    抗爭到底，並表示願意扛責任。之後吳靜如把擴音器材搬離
    ，其後為自救會成員解散畫面。
⒓檔案名稱：07-1競選總部內部
  ⑴10:30:06至10:31:42：自救會成員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
    其後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⑵10:31:43至10:33:01：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蔡英文競
    選總部內與員警發生推擠，可見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
    倒，物品散落地面。
  ⑶10:33:02至10:34:59：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
    選部內靜坐抗議。
  ⑷10:34:49至10:35:2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後面無
    法辨識）。
  ⑸10:35:00至10:44:56：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靜坐呼喊口
    號（呼應競選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之口號）。
  ⑹10:44:56至10:45:4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0（尾音難以辨識）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
    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
    舉牌命令解散。
  ⑺10:45:42至10:56:05：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
    選總部內呼喊口號，靜坐抗議。
⒔檔案名稱：07-2競選總部內部
  ⑴10:56:06至10:57:52：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英文競選
    總部內靜坐抗議。
  ⑵10:57:53至10:58:34：孫藝鳳自左邊紅衣男子（姚光祖）背
    包內取出雞蛋，其中一盒拿給隔壁的自救會成員，另一盒放
    在地上。
  ⑶10:58:35至10:59:24：孫藝鳳打開雞蛋盒，員警過來制止孫
    藝鳳打開雞蛋盒，雙方發生爭執，過程中雞蛋破裂散落地面
    。
  ⑷10:59:25至11:00:33：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
    部外人員呼喊，站起來與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一起呼喊口號。
  ⑸11:00:33至11:01:30：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
    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
    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
    。
  ⑹11:01:41至11:01:49：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
    部外人員呼喊而坐下。
  ⑺11:02:05至11:02:28：蔡英文競選總部現場負責人勸導自救
    會成員離開。
  ⑻11:02:29至11:21:20：員警開始登記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自
    救會成員身份，請其離開，至影片結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0年度簡字第122號
                                     111年8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毛振飛  
            吳靜如  
            孫藝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代  表  人  陳明志  
訴訟代理人  彭國書律師
            黃韻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集會遊行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民國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4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7號、110年2月9日府訴三字第110610033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毛振飛、孫藝鳳、吳靜如（下稱原告3人）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成員（下稱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民國108年12月19日上午9時35分許，未經申請許可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集會，原告3人均站立於群眾前方擔任指揮者角色，原告毛振飛並指揮群眾丟雞蛋，隨後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臺北市○○區○○○路00○0號蔡英文總統連任競選總部（下稱系爭競選總部）集會進行抗議。於上午10時30分許，原告吳靜如、孫藝鳳在系爭競選總部前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呼喊口號，並於上午10時32分許，率眾闖入系爭競選總部，與現場警方發生推擠衝突，被告於上午10時36分、10時46分、11時2分舉牌向原告3人為警告、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原告毛振飛於上午11時39分亦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我會扛所有責任，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嗣被告審認原告3人有上開行為，於此次集會（下稱系爭集會）中對現場群眾具有高度支配及控制力而影響現場群眾行止，均為系爭集會之現場負責人或主持人角色，乃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分別以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1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2號處分書、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3號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各裁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原告3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駁回。原告3人仍表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一事不再理為法治國家基本之原則，並為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確立為正當法律程序下之基本憲法原則，本件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為第一次處分已經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一裁再裁，且株連越廣，顯與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不相適合。
　⒉經觀系爭集會，係國道收費員認為蔡政府並未完全履行「0816協議」並提出行政訴訟，經第一審判決敗訴，爰轉往當時正參選連任總統之系爭競選總部陳抗表達意見。其中，原告毛振飛已陳明其並非收費員，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係以桃產總前理事長之身分到場聲援。而原告吳靜如為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之研究員，並非自救會之成員，當日亦係到埸聲援。原告孫藝鳳雖係自救會會長，惟系爭集會情形係因會員聽聞判決後群情激憤而聚集往系爭競選總部，對於蔡總統前次競選承諾未能完全落實問責，原告孫藝鳳僅係因擔心成員安全，而隨同前往。是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客觀上並非陳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原處分僅以原告毛振飛、吳靜如有在現場持麥克風對群眾發表心得，對政府表示聲援陳抗者意見之言論，即遽認原告毛振飛、吳靜如對現場群眾居於主導地位，並有支配力與控制力，殊嫌速斷。而原告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國道收費員係來自臺灣各地，成員分布廣泛，僅因同為收費員而相互連結成立自救會，各分區亦各有人帶領，並非具有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支配力與控制力薄弱，更何況原處分記載原告孫藝鳳在現場僅有持麥克風發表言論之行為，亦難認展現出原告孫藝鳳對群眾有何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既係群眾基於一時義憤而臨時自發聚集，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召集煽動，於群眾各自之陳訴目的達成前，無論何原告，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更遑論，原處分認定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對現場群眾有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然倘毛振飛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則吳靜如、孫藝鳳，如何能對群取有支配力與控制力？如吳靜如或孫藝鳳對群眾有支配及控制之能力，亦有相同之疑問。究原處分之意思，認原告3人與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代理人或主持人，及對於群眾支配之關係為何，顯未予以釐明，難認已盡機關舉證之責任。又原處分既處罰複數原告，然究何原告始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範目的應受處罰之人，被告自應加以調查後為合目的性、合義務性之裁量，然本件業經被告變更處分，就同一事件第二次處分，顯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之事項，然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⒊本件有效之舉牌行為所為警告、制止與命令解散等集會遊行法明定之行政處分，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應由轄區警察分局為之。又分局長為警察分局之代表人，應由分局長代表分局行使權限，既未有法定職務代理人之情形，自不得由派出所所長執行。因此本件依法有效之舉牌行為，應為分局長沈炳信到場後之第二次與第三次舉牌行為。則被告勤務指揮中心轄内聚眾活動狀況報告顯示，當日10時36分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第1次舉牌「警告」，非屬法定主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該管解散命令形式既有上開瑕疵，自不得進而以任何人未遵守該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且根據勘驗畫面，本件自救會長即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第一次舉牌後即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並受控制不得任意移動，至第三次舉牌（11時2分50秒）以後，經系爭競選總部人員及現場員警勸說並登記在場人員資料後始陸續離開（11時16分33秒至11時27分50秒），難期系爭競選總部內外之自救會成員在此情形下有意願及能力自行解散。上開舉牌行為所為之解散命令，客觀上無從達成，自亦難以當時群眾並未即時解散，即認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裁罰之行為。　
　⒋依聯合新聞網報導，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陳義丕原表示，「若理性倡議就讓人進來沒關係」，是以並非完全抗拒民眾陳抗之訴求。且觀現場狀況，確未有明顯衝突、暴力之情況，無非因人潮眾多，致慌亂間有花盆傾倒之意外，難認現場已發生需解散集會之「明顯而立即之危險」。依前開狀況報告所示，當天10時30分自救會成員全體到達系爭競選總部前，10時31分舉標語及呼喊口號，10時32分即進入競選總部後靜坐，除因警方阻擋於10時32分、10時50分陳抗者外觀上有推擠情事外，全程均屬和平非暴力，並無任何強暴行為之記載。復參以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依前開陳抗狀況，僅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更何況，蔡英文總統本人於當選後即明確對公眾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於執政黨轄下的行政機關尚且「應該」有這樣的雅量，則由蔡英文總統本人所管理支配的系爭競選總部，自應「當然」、「必須」展現這樣「容忍人民拍桌子表達意見」的雅量，堪信國道收費員前往其系爭競選總部，就蔡英文總統政治上承諾跳票，對競選連任中的蔡英文總統問責，要求其切實履行其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對收費員之政治承諾及「0816協議」，業已得到該場所真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然現場執勤指揮官展現較場所真正有權管理者反應明顯激烈，且亦未斟酌現場陳抗之手段與目的，及蔡英文總統即場所主人事前之概括同意，於收費員到達現場短短不到20分鐘即2次舉牌並已命令解散，並再經約15分鐘左右又1次命令解散，其解散命令之行使，實質上亦難稱適法。該管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
　⒌系爭集會之行動方式，根據勘驗結果，雖然群眾有與員警發生推擠，推擠過程中造成現場環境髒亂，但總體而言並未有蓄意傷人之攻擊行為，根據證人沈炳信之證言，亦未有任何員警或人民因衝突而受傷送醫之記錄。雖有使用公眾得出入之系爭競選總部、暨供公眾通行之道路邊緣，惟現場均由被告員警加以控制與指揮交通。誠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7號一般性意見所示，集會、遊行不可避免會對市民、社區空間與日常生活造成負擔與打擾，此正是和平集會「權」所以成為一種權利，就在確保集會、遊行不至於淪為只能在社會上看不見的邊緣角落，對於統治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鬧劇。因此系爭集會，縱有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及總部外騎樓與道路邊緣之影響，且有發生推擠之情事，總體性質仍屬和平集會。又系爭集會在被告下命解散後，依勘驗所得，現場陳抗者即進行總結性之喊話與演說，並最終自行宣告行動結束並解散群眾。縱解散命令並無逾越必要之範圍，然依現場群眾當日前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為。被告並未斟酌事件具體脈絡，給予系爭集會完整表達訴求之空間與時間，即以群眾與員警有推擠情事，短時間內連續舉牌，顯然對社會通念上仍然認為應予容忍之和平集會，予以過度之限制。
　⒍實則，本件收費員等陳抗者，係為聆聽訴訟判結果而事先由自救會會長依自救會組織動員召集。客觀言之，實質上對當場陳抗者有組織上動員控制力者，僅自救會會長孫藝鳳一人，現場其他原告無論在場作何發言，均係自救會之「外人」，對當日現場群眾之組成結構與動員方式與性質而言，並不具備動員或解散之支配控制力。何況現場命令之發布，參以前開狀況報告，只要有在現場發言者，無不「亂搶打鳥」由現場指揮官列為命令之對象，顯然「寧殺錯，不放過」而怠為裁量，自不能因為原告等有所發言、並經現場指揮官於命令中有所提及，及當然應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任。原告吳靜如、毛振飛既非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組織之首長或幹部，對現場群眾並無指揮命令之權限，自不可能遵守解散命令解散群眾，而對解散命令之履行沒有實現可能性，自不具備「違反公法上義務」結果之防免可能性與迴避可能性，而不具備行政罰之故意或過失。職此之故，縱本件具有構成要件該當且前提命令為合法並且不具阻確違法事由而應予裁罰，仍應僅就真正對群眾於組織上支配力之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一人裁處為允洽，而不應及於其他原告。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主張渠等對集會群眾不具支配力與控制力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與民眾共同丟擲雞蛋，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與集會群眾推擠警方欲共同衝入系爭競選總部，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毛振飛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毛振飛與參與系爭集會之人。又原告毛振飛確實指揮民眾前往系爭競選總部繼續集會，更持麥克風向集會群眾表示會扛下今日丟擲雞蛋乙事之責，原告毛振飛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乃至於自願承擔未經合法申請室外集會之法律責任，此與原告毛振飛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⑵原告吳靜如身著與集會群眾相同之「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號，並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於原告孫藝鳳帶領部分民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抗議後，原告吳靜如更於當日10時38分許於系爭競選總部外帶領群眾呼喊「蔡英文糟蹋勞工、蔡英文騙政績、蔡英文履行協議」等口號，且原告吳靜如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顯見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吳靜如之身分難以與自救會成員區分，其行為亦與參與系爭集會群眾之行為相同，執法之警察機關無從區別原告吳靜如與參與系爭集會之人。而原告吳靜如指揮與指示集會群眾之行動，始終立於群眾前方代表群眾向被告員警發言，足徵原告吳靜如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更已經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原告吳靜如事實上已為實際在現場主持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此與原告吳靜如之職稱，乃至於與集會群眾間之關係並無關連。
　⑶原告孫藝鳳就其擔任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坦承不諱，原告孫藝鳳為該等未經合法集會之負責人應無違誤，而原告孫藝鳳當日身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及系爭競選總部前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更於集會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率眾推擠警方衝入系爭競選總部，帶領群眾於系爭競選總部内靜坐與呼喊口號，並於11時45分宣佈「我們北部的可以就地解散沒關係，南部的我們上遊覽車，好，那今天辛苦大家了」。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不僅擔任召集未經許可集會之負責人，從客觀上而言，原告孫藝鳳更為實際在場主持集會之人，甚至基於領導地位對於集會群眾有實質之支配力與控制力而得以指揮群眾之行動，此與集會群眾事前是否具緊密人際連結之團體無關，只要原告孫藝鳳實際在場指揮與主持系爭集會，即屬系爭集會之主持人。
　⒉原告主張渠等主觀上欠缺歸責之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查：
　⑴原告毛振飛就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以及指揮轉移集會地點、指揮群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承擔投擲雞蛋責任等行為皆坦承不諱，顯見原告毛振飛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皆有點呼原告毛振飛之姓名，而原告毛振飛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足資證明原告毛振飛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毛振飛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⑵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吳靜如對於其手持麥克風向現場集會群眾喊話，指示群眾大聲呼喊口號，指揮群眾佔據系爭競選總部前騎樓推擠警方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帶領群眾呼喊口號，且自始至終皆立於集會民眾之前方與警方對峙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吳靜如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吳靜如皆立於告示牌之正前方，原告吳靜如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吳靜如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吳靜如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⑶原告孫藝鳳身為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會長，本應知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而原告孫藝鳳對於其率眾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說並宣布解散等指揮與主持現場之行為亦應得以知悉，故原告孫藝鳳就其具有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遊行負責人以及主持人身分應有所認識，且再觀於被告3次依照比例原則舉牌時，原告孫藝鳳於其時正於系爭競選總部内靜坐抗議，原告孫藝鳳對於該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之事實應得以見聞，足資證明原告孫藝鳳明知系爭集會遊行業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事實。顯見本件原告孫藝鳳就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構成要件皆有主觀上之故意。
　⒊原告主張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對於集會民眾之支配力與控制力具有排他性云云。惟依行政罰法第14條之規定，行政罰並未排除數人故意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態樣，並不當然以一人單獨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為限。故本件原告3人共同擔任系爭集會之主持人，更對現場集會之民眾皆有支配力以及控制力，渠等對於彼此指揮集會之影響力應有所共識。且觀本件被告經合理舉牌命令解散時，原告3人皆得以見聞被告之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顯見原告3人明知主管機關已就該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予以合於比例原則之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原告3人主觀上自有利用彼此之行為以為己用之意，而客觀上亦就集會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之行為有所分擔，顯見原告3人明知其行為已構成共同實施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行為。
　⒋原告主張於法條有複數處罰對象之競合情形，主管機關應為合義務之裁量云云，惟細譯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意旨係在闡釋行政罰法以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外，若處罰行為人足以達成行政目的，即不得對行為人以外之人予以處罰。本件原告3人為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非對3人皆處以罰鍰，不能達集會遊行法之行政目的，故本件被告對原告3人皆處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最低額度罰鍰，其行政處分並無何等違反前開決議之情形。
　⒌原告主張系爭集會無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應毋庸命解散云云，惟本件被告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0分集會群眾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後，考量到民眾有表達訴求之需要，且只有占用競選總部人行道與路肩，尚無發生立即而明顯之危險，故被告僅安排員警於現場待命。然原告3人竟於共同商議之後率眾突破現場警方之警戒，於10時30分闖入競選總部，闖入過程中爆發推擠，推擠過程中多人倒地，並損壞現場盆栽、桌椅，更有破壞大門兩側玻璃牆之風險。當日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並當場表示不同意集會群眾以暴力方式推擠進入，顯見系爭集會並非如原告所稱之和平集會，而已發生暴力推撥等混亂情形，故被告認定本件未經合法申請之集會已發生明顯以及立即之危險而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並無何等無庸命解散之情形。
　⒍原告主張被告於30分鐘内連續舉牌3次違反比例原則云云，惟系爭集會未經合法申請，被告已給予原告與集會群眾充分透過集會表達訴求之時間與空間，於集會現場爆發推擠後才於10時36分第1次舉牌警告、10時46分第2次舉牌命令群眾解散、11時2分第3次舉牌命令解散。被告3次舉牌之時間間隔分別為10分鐘與16分鐘，在舉牌警告以及第一次命令解散之間更間隔近16分鐘，觀系爭集會地點為開放之公共場所，群眾人數僅有50餘人，被告於舉牌同時亦透過廣播方式點呼原告之姓名使原告與群眾知悉，足見現場群眾應得以在10分鐘與16分鐘内解散，尤其自系爭集會於11時45分原告3人經討論宣布解散後，大部分群眾即於11時55分陸續登上遊覽車離去可知，群眾確實可以於被告舉牌之時間間隔之内解散，被告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之時間，已經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且係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並未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已經符合比例原則。
　⒎縱認系爭集會為和平集會（假設語氣），不代表原告等人得為表達自己之言論自由而為所欲為不受限制，蓋本件原告等人除以滯留系爭競選總部外路肩與騎樓妨害往來交通行人之安全以外，更多次衝撞系爭競選總部造成參與民眾生命、身體、健康之危害，於系爭競選總部內幾經勸導留滯不去欲蛋洗現場亦癱瘓系爭競選總部正常功能之使用，原告等人主張其言論自由權利而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不僅已妨害公共秩序，更已傷害他人之權利與自由，權衡原告主張個人言論自由對公共利益以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本件顯然已達集會遊行法第26條應予解散之程度，是被告依比例原則先予以1次警告後2次舉牌命令解散，並無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6條規定，更無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規定。
　⒏本件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原告毛振飛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9898號處分書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下稱前處分），原告毛振飛不服前處分，於109年6月1日提起訴願，經被告即原處分機關收受訴願書後，認為訴願有理由，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撤銷前處分，另以原處分各處原告3人罰鍰3萬元。被告於收受原告毛振飛對前處分之訴願後本於職權以及層轉前置原則，依訴願法第58條第2項自我省察後撤銷前處分，嗣由訴願機關對前處分之訴願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並無何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此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關。且前處分以及原處分之罰鍰額度皆為集會遊行法第28條之最低罰鍰額度3萬元，原處分較前處分並無更不利益之情形，而被告另對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裁處罰鍰，亦未對原告毛振飛有何更不利益之情形。
　⒐原告主張被告為第二次處分，未使渠等陳述意見，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云云，惟查：⑴被告作成前處分書之前，業於109年1月22日詢問原告毛振飛並製作調查筆錄；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2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2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吳靜如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⑶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業於109年1月13日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000303號通知書以及109年2月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169451號通知書通知原告孫藝鳳到場參與調查程序並陳述意見，自已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且綜合調查筆錄、聚眾活動狀況報告、現場蒐證畫面等卷證資料，原告3人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行政法上義務之相關事證皆已臻至明確，不得逕以被告撤銷前處分即認定被告就系爭集會之調查程序有何不完備之處。
　⒑原告3人率國道收費員爭取年資補償以及工作安置，係為個人以及特定團體之財產權、工作權等私法上利益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並生損害於他人與公眾，顯然是以損害公眾利益之方式以滿足自身之私人利益，已經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而原告等人若對當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不滿，本可透過上訴、陳情、請願，或事先申請集會遊行之許可等方式，在合法範圍内表達言論自由或尋求救濟，然原告等人卻拒絕循合法管道，選擇以非法方式獲取自己特定團體之私益，以及免透過合法程序表達訴求之不法利益，考量其所獲之不法利益，原告並無何等得減輕罰鍰之情形。再者，本件原告明知其未經許可，仍於公眾場所非法集會，指揮民眾手持雞蛋砸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指揮群眾以推擠等暴力方式衝撞進入系爭競選總部，經主管機關舉牌警告與命令解散後不解散，其行為相較於和平集會遊行，應受責難程度較高。末查，原告主持非法集會占用前騎樓以及路肩，經舉牌警告以及命令解散不解散，與現場警方僵持近1小時30分鐘，期間吸引群眾與媒體占用供左轉彎之一線至二線道路圍觀，導致通行民眾必須行走於汽機車往來之道路上，影響往來車輛與民眾之交通安全，足徵原告之行為已生影響於交通安全與公共秩序。綜上，本件被告已處法定之最低罰鍰，且考量渠等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得利益，並無何等再減輕罰鍰之情形。
　⒒原告主張應由被告之代表人即時任分局長之沈炳信為警告與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方屬適法云云。然查，分局長沈炳信於108年12月19日原告等人於系爭競選總部前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時，依其原本之勤務規劃，本應於臺灣民眾黨事先申請許可之「臺灣大眾走」記者會集會遊行現場擔任指揮官，是分局長沈炳信當日客觀上無法分身親自至原告等人未經許可舉行集會之競選總部現場指揮勤務執行。故於接獲本件臨時勤務時，分局長沈炳信即任命當場職階最高之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為現場指揮官，並要求趙晨喻即時回報現場狀況，以其指揮現場勤務。是趙晨喻當日所宣達之一次警告以及兩次命令解散皆係在分局長沈炳信指揮與監督下為之。且趙晨喻於警告與命令解散時皆表示「…是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顯見本件為警告與命令解散等行政處分之人確實為分局長沈炳信，而趙晨喻僅為該命令之宣達人，故本件確實係由分局長依集會遊行法第3條授予主管機關之權限對原告等未經許可所舉行之集會命令解散，符合集會遊行法第25條1項規定之裁罰要件。另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派出所為各分局之內部單位，依各分局之內部權責劃分，派出所本有依分局之指示執行勤務擔任集會遊行之現場指揮官，乃至於為分局宣達命令之權責，本毋庸再另外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為委任授權。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如爭訟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93至198頁）及訴願決定書（見本院卷一第41至91頁）附卷可稽，堪以認定。
　㈡按「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一、依法令規定舉行者。二、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三、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限制：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三、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集會遊行法第2條、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14條、第25條第1項第1款、第26條、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舉標語牌、呼口號、唱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者，即屬該法條所指『其他聚眾活動』之範圍。如聚眾示威、抗議、或靜坐均屬之……。」亦經內政部警政署78年10月20日78警署保字第51615號函所明釋。
　㈢經查，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50餘人，於108年12月19日上午9時35許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為室外集會，原告3人手持麥克風，在集會現場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輪流發表演說，原告毛振飛並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牌警告後，復於上午10時30分許轉移至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原告孫藝鳳、吳靜如輪流發表演說，並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內，原告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外，在外自救會成員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員警於10時36分許舉牌警告，並由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警告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原告吳靜如在外帶領其他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則在內靜坐呼應外面之口號，於10時46分許員警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之後原告孫藝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員警於11時2分許再舉牌命令解散，並由趙晨喻對原告3人宣達解散命令，自救會成員未解散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之後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經勸導離開系爭競選總部，原告孫藝鳳、吳靜如在外輪流發表演說，於11時30分之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則發表演說，並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有現場蒐證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29頁）及蒐證光碟（見本院卷二第42頁、第120頁）在卷可按，且蒐證光碟內容並經本院勘驗，有勘驗筆錄（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第191至196頁）附卷可參，堪信為真實，又兩造對於系爭集會事前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乙節並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53頁），足認原告3人為系爭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渠等未經許可卻率領自救會成員集會，經被告於10時46分、11時2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仍不解散之事實。又原告3人知悉解散命令之後，未見渠等立即告知或勸導自救會成員解散，甚至仍帶領自救會成員停留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部及外面持續呼喊口號，顯見渠等有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故意。從而被告以原告3人為本件集會之負責人或主持人，未經許可卻率領群眾集會，經命令解散仍不解散，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並審酌原告3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各處以法定最低罰鍰3萬元，洵屬有據。
　㈣原告主張原告毛振飛、吳靜如並非自救會成員，原告孫藝鳳於組織上雖有自救會會長之身分，惟對於群眾並無支配力與控制力，參以系爭集會之性質，顯然群眾並非受現場任何人召集煽動，原告3人均不可能支配、控制群眾之行動等語，固非無見。惟查，原告孫藝鳳前述自承其為自救會會長，且系爭集會當時原告3人與自救會成員均穿著「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之橘色短袖上衣，有前開現場蒐證照片可參，又原告3人除均站在自救會成員面前發表演說外，原告毛振飛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指揮自救會成員丟雞蛋，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欲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指揮被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呼喊口號，以及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闖入系爭競選總部在內靜坐抗議，最後原告孫藝鳳請自救會成員解散，原告毛振飛亦發表演說，表示願意扛責任等情，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3人於系爭集會中居於主導地位，且均有帶領現場群眾之行為，足以影響現場群眾之行止，渠等係居於集會負責人或主持人之地位，應可認定。是原告前開主張，應不可採。
　㈤原告雖主張被告並未踐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本文，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原告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云云。惟按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依前開蒐證光碟，客觀上足以明白確認原告3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依前開規定，本件被告於作成原處分之前縱未給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並無不合。況被告業於109年1月13日通知原告3人於109年1月22日到案說明，以及於109年2月10日通知原告吳靜如、孫藝鳳於109年2月19日到案說明，原告毛振飛並於109年1月22日接受警詢等情，有被告通知書及掛號函件執據（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8頁）及原告毛振飛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77頁）附卷可參，難認被告未給予原告3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原告上開主張，亦不可採。
　㈥原告另主張系爭集會之發生，係國道收費員對於蔡英文總統本人政治承諾跳票之政治問責，具有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場所、目的、對象均有訴求之關聯性，且僅於現場表達訴求、喊口號與靜坐抗議，手段也尚稱平和，又業已得到該場所真正有管理支配權限之場所主人，事前真摯之概括同意，系爭解散命令實體上亦非符合比例原則，自不得進而以違法之處分為由，據為依集會遊行法第28條裁處之前提等語，亦非無見。惟查，當時原告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系爭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乙節，業如前所認定，足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許可，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且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亦欲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又觀諸前開蒐證照片及勘驗筆錄內容，可見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與員警推擠進入系爭競選總部後，造成系爭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實難認系爭集會採取之手段平和。復參以陳義丕於108年12月19日接受警詢時陳稱：系爭競選總部負責人是伊，由競選辦公室承租，目前開放時間10時至21時開放給支持者來了解候選人的政策跟競選活動，平時由志工來管理看守，都是支持者來進出；於108年12月19日10時31分許，在系爭競選總部，遭由原告孫藝鳳帶領，姚光祖及另外26名不知名人士，無故侵入競選總部，因為這邊是支持者來的地方，不是來抗議的，所以當時伊有在門口阻擋他們，並大喊「不要進來！」，他們進來之後，姚光祖在現場破壞競選總部櫃檯、桌椅、花盆擺設、文宣等物品，伊有制止姚光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等語，有調查筆錄（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82頁）附卷可稽，益徵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競選總部內之物品等情。再者，縱如原告所述蔡英文總統曾公開表示「我相信未來政府也會有這樣的雅量。如果第一次聽不見，大聲一點；如果第二次再聽不見，你可以更大聲一點；第三次再聽不見的時候，你可以拍桌子」等語，然任何向政府表達意見之前提，係必須透過合法、和平之方式進行，此為民主法治國家之重要原則，況依蔡英文總統前開所述，亦無從認定其事前已概括同意原告3人及自救會成員得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準此，當時原告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並破壞系爭總部內之物品，之後原告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系爭競選總部，與員警發生推擠，足認系爭競選總部已發生「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系爭集會顯已逾越法律所容許之界限與範圍，從而被告於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對原告3人發布2次解散命令，尚無未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亦無未以適當之方法為之，逾越所欲達成維持社會秩序目的之必要限度之情事，自未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是原告前開主張，自難採信。
　㈦原告復主張當日現場指揮官為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並非被告之代表人，被告亦未事先經依行政程序法委任授權予忠孝東路派出所行使職權，則解散命令非屬法定主管機關即轄區分局暨有權代表之人即分局長所為之公法上意思表示，顯不具事務管轄而為違法之處分云云。惟觀諸前開勘驗筆錄，可見當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係宣達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所決定之解散命令，又證人即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伊應該是當天10時40分以後才到現場，有一些群眾已經在競選總部裡面，一些在外面，伊跟現場幹部瞭解他們在裡面群眾的行為和動作，就開始指示現場的忠孝東路派出所趙所長，就伊對現場的判斷，這些群眾可能已經影響整個競選總部的活動，造成秩序上困擾，也非和平集會，伊要所長依照我的決定，舉牌命令解散，伊記得有發布2次解散命令，伊等觀察群眾在第一次舉牌後沒有其他作為，也不會離開現場，衡量這個集會會影響當時在內活動的民眾，所以決定要求所長再舉第二次牌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00至302頁），復依被告提出之蒐證影片截圖（見本院卷二第348頁），可見證人沈炳信確實於當日10時40分許出現在系爭競選總部之外，可徵證人沈炳信於當日約10時40分到場，判斷系爭集會已影響系爭競選總部之活動，且非和平集會，而要求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舉牌命令解散等情，足認當日10時46分、11時2分之2次解散命令確由時任被告分局長沈炳信所發布，程序上並無違誤。是原告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㈧原告再主張當日現場群眾因聽聞判決、情緒激動之背景，到達現場後一度被分隔之客觀狀況，暨呼完口號，完整表達訴求後自行解散之結果，堪信自舉牌至解散前，群眾並未及時離去之行為，係引導、緩和群眾情緒和平散離所必要，要不能以群眾並未於舉牌後之瞬間消散無蹤，即認為有不遵令解散之行為云云。惟依上開勘驗內容，可見被告於10時46分發布解散命令之後，原告吳靜如在系爭競選總部外指揮自救會成員拉起布條及繼續呼喊口號，原告孫藝鳳仍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系爭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甚至拿出雞蛋與員警發生爭執，嗣被告於11時2分再度發布解散命令後，在外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原告吳靜如指揮自救會成員坐下並把手勾起來，原告3人陸續發表演說之後，直到11時30分之後原告孫藝鳳始請自救會成員解散離開，實難認原告3人於知悉解散命令之際，有何緩和群眾情緒及勸導群眾解散離開之行為。是原告前開主張，礙難採信。
　㈨至原告主張被告先認定原告毛振飛為應負責之人而為裁處，經原告毛振飛不服，被告就前處分已蒐證所得，重為認定而第二次裁決原告3人為應負責之人而均為裁處，一審再審且株連越廣，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云云。惟查，被告於109年4月10日以前處分裁處原告毛振飛罰鍰3萬元，原告毛振飛不服提起訴願，被告依原告毛振飛提出之訴願理由書，補強事證後，撤銷前處分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情，有前處分（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及被告109年7月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10930237914號函暨所附處分書（見本院卷一第199至202頁）在卷可參，是前處分業經被告撤銷，被告重新審酌本件相關事證後，以原處分裁罰原告3人，難認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無涉。是原告前開主張，有所誤會。
　㈩至原告聲請傳喚蔡英文總統到庭作證，欲證明系爭集會陳抗係得到真正有權場所主人之事前、概括而真摯之同意之事實。惟本件事證已明，本院認定原告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未經允許擅自進入系爭競選總部之事實，詳如前述，故認為無傳喚證人之必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
　　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第一審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宣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邱士賓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含上訴理由，應表明原裁判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裁判費3,000元；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逾期未提出者，毋庸命補正，即得逕以裁定駁回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  欣

附表：
⒈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集會
  ⑴9:32:47至9:38:47：自救會成員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走出來，毛振飛、吳靜如、孫藝鳳三人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先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略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⑵9:38:49至9:40:50：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聲音哽咽、情緒激動。
  ⑶9:40:51至9:42:25：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對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內容同為對判決內容不服及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9:42:26至9:44:15：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看清楚未給予自救會成員公平判決的法院，表示將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希望蔡英文履行協議。
  ⑸9:44:16至9:44:42：再由毛振飛持麥克風稱「把雞蛋拿起來丟法院，不要丟警察」命自救會成員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丟擲雞蛋。
  ⑹9:44:43至9:45:50：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⑺9:45:50至9:46:18：再由孫藝鳳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⑻9:46:22至9:47:09：再由吳靜如持麥克風向自救會成員喊話。
  ⑼9:46:12至9:47:08：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員警舉牌告知違法集會遊行。
  ⑽9:47:09至9:57:10：孫藝鳳請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解散集會遊行。其後為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畫面及孫藝鳳接受記者訪問畫面。
⒉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1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7:41至10:29:16：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28:57至10:29:16：吳靜如與孫藝鳳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喊話。
  ⑶10:29:16至10:29:55：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警察攔阻，吳靜如持麥克風稱「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的…」，與自救會成員一同跟隨孫藝鳳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
⒊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2-2闖入競選總部
  ⑴10:29:38至10:31:29：孫藝鳳與吳靜如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⑵10:31:30至10:37:18：吳靜如持麥克風稱「好，往上一步」、「我們要問蔡英文接不接受、聽不聽得到人民的…」，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遭員警攔阻，雙方在競選總部大門發生推擠，孫藝鳳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吳靜如、毛振飛及部分自救會成員遭阻擋在外。自救會成員在外面喊話，要求蔡英文履行協議。
  ⑶10:35:27至10:36:10：吳靜如、毛振飛與其他在外自救會成員欲再次進入，與員警發生推擠。
  ⑷10:36:58至10:42:30：可聽到員警點呼毛振飛、吳靜如姓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一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吳靜如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之後有另一位自救會成員陳素香帶領呼喊口號。
  ⑸10:42:30至10:44:30：在外自救會成員再次與員警發生推擠。
  ⑹10:46:13至10:49:56：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二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自救會成員未解散。員警有點呼三位原告姓名及告知在北平東路的集會違反集會遊行法。
  ⑺10:49:40至10:53:48：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後退，讓出開記者會空間。
  ⑻10:53:48至10:57:41：自救會成員列隊站在競選總部門口人行道上面對馬路，吳靜如持麥克風站立於路肩，在警方設置禁止停車改道牌範圍內，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國道收費員的委屈及法院判決不公及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⑼10:57:42至11:01:30：陳素香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能履行協議的不滿。
  ⑽11:01:31至11:03:4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轉身面向蔡英文競選總部，同時請競選總部內的自救會成員站起來，其後由陳素香持麥克風帶領全體自救會成員一起喊口號。
  ⑾11:03:16至11:04:4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站在大門前對外第三次舉牌警告集會遊行違法，宣讀內容無法辨識，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坐下。
  ⑿11:04:43至11:05:00：陳素香持麥克風持續對蔡英文總統喊話，請其履行協議。
  ⒀11:05:01至11:16:25：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手勾手，陳素香、吳靜如輪流帶領自救會成員喊口號。
⒋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3衝撞後第一次舉牌
  ⑴10:29:09至10:33:50：吳靜如持麥克風請自救會成員向前一步，去請問蔡英文總統是否得見人民的聲音，自救會成員隨之向前，在競選總部大門前遭員警攔阻，雙方發生推擠畫面。
  ⑵10:33:51至10:34:54：競選總部內可見部分自救會成員，警員欲控制進入競選總部自救會成員行動。
  ⑶10:34:55至影片結束：競選總部外面的自救會成員在呼喊口號，之後再與員警發生推擠。
⒌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1第一次舉牌
  ⑴10:36:42至10:38:4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填製警告行 為違法牌日期、時間，並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以及現場的先生女士，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解散…（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⒍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4-2第一次舉牌
  ⑴10:3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 士、孫藝鳳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無法辨識）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18號，12月19號10點36分…（無法辨識）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畫面中警察前方可以看到吳靜如和毛振飛，但孫藝鳳不在畫面中。
⒎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1第二、三次舉牌
  ⑴10:40:46至10:41:39：遭阻擋在外之自救會成員持續呼喊口號。
  ⑵10:41:40：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二次舉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自救會成員未解散。
  ⑶10:42:33：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同時自救會成員不斷呼喊口號。
  ⑷10:45:00至10:46:04：吳靜如說「來，我們在外面喊口號，往後退，把布條拉起來」，部分自救會成員往後退。員警稱「部隊往前」。吳靜如稱「我們都已經退了，你們還要往前，我們只是要開記者會，你們還要往前」，雙方有發生爭執，進而自救會成員與員警發生推擠動作。
  ⑸10:58:12：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員警第三次舉牌，該牌為「命令解散行為違法」牌，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持麥克風稱「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無法辨識）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同時自救會成員未解散並持續呼喊口號。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坐下，自救會成員隨即坐下。陳素香持麥克風喊口號，不久自救會成員陸續站起向內觀望，之後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把手勾起來，自救會成員陸續把手勾起來。
⒏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2第二次舉牌
  ⑴10:47:0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孫藝鳳女士、吳靜如女士、陳素香女士、毛振飛先生，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 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第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無法辨識）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立即解散…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0點46分，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自救會成員未解散，持續呼喊口號。
⒐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5-3第三次舉牌
  ⑴11:02:50：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持麥克風稱「吳靜如女士、毛振飛先生、陳素香女士、孫藝鳳女士，你們在北平東路30之1號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中正一分局現在依集會遊行法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請你們停止違反集會，立即解散，現在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9日11點02分，以上是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沈炳信的決定，宣達人現場指揮官忠孝東路派出所所長趙晨喻，吳靜如女士請你將群眾帶離現場立即解散」，吳靜如女士稱「背對他們坐下來，裡面的人請繼續坐下」。
⒑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1解散
  ⑴11:23:26至11:28:17：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⑵11:28:18至11:30:55：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⑶11:30:56至11:32:40：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⑷11:32:41至11:34:34：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⑸11:34:35至11:37:11：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並稱「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丟法院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為什麼，那是侮辱公署…」。
⒒檔案名稱：蒐證影像06-2解散
  ⑴11:16:33至11:27:50：吳靜如、陳素香輪流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表達對蔡英文政府不滿，內部自救會成員陸續走出來。
  ⑵11:31:06至11:32:50：吳靜如持麥克風帶領自救會成員呼喊口號，並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蔡英文競選總部人員選擇性讓特定媒體進入競選總部採訪，打壓特定媒體，箝制新聞自由。
  ⑶11:30:51至11:35:28：孫藝鳳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未履行協議之不滿。
  ⑷11:35:29至11:37:09：吳靜如與孫藝鳳輪流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
  ⑸11:37:10至11:39:03：吳靜如請自救會成員向後退，孫藝鳳請北部自救會成員就地解散，南部自救會成員上遊覽車，之後向自救會成員發表演說。
  ⑹11:37:35至11:42:19：畫面可見自救會成員站在路肩，位於改道牌範圍內，改道牌之後可看到三位穿著制服之員警，並有兩位身穿反光衣制服之員警在指揮交通，另有一些圍觀民眾觀看，以及經過的民眾在後面車道往來，介於改道牌與指揮員警間。
  ⑺11:39:04至11:59:40：毛振飛持麥克風站立於自救會成員前方發表演說，內容略以對蔡英文政府的不滿，與蔡英文政府抗爭到底，並表示願意扛責任。之後吳靜如把擴音器材搬離，其後為自救會成員解散畫面。
⒓檔案名稱：07-1競選總部內部
  ⑴10:30:06至10:31:42：自救會成員欲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遭員警攔阻，雙方於蔡英文競選總部玻璃大門前發生推擠，其後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進入蔡英文競選總部。
  ⑵10:31:43至10:33:01：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與員警發生推擠，可見競選總部內之桌椅、花盆傾倒，物品散落地面。
  ⑶10:33:02至10:34:59：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選部內靜坐抗議。
  ⑷10:34:49至10:35:2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已經違反集會遊行法（後面無法辨識）。
  ⑸10:35:00至10:44:56：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靜坐呼喊口號（呼應競選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之口號）。
  ⑹10:44:56至10:45:41：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0（尾音難以辨識）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
  ⑺10:45:42至10:56:05：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蔡英文競選總部內呼喊口號，靜坐抗議。
⒔檔案名稱：07-2競選總部內部
  ⑴10:56:06至10:57:52：孫藝鳳與部分自救會成員於英文競選總部內靜坐抗議。
  ⑵10:57:53至10:58:34：孫藝鳳自左邊紅衣男子（姚光祖）背包內取出雞蛋，其中一盒拿給隔壁的自救會成員，另一盒放在地上。
  ⑶10:58:35至10:59:24：孫藝鳳打開雞蛋盒，員警過來制止孫藝鳳打開雞蛋盒，雙方發生爭執，過程中雞蛋破裂散落地面。
  ⑷10:59:25至11:00:33：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部外人員呼喊，站起來與總部外自救會成員一起呼喊口號。
  ⑸11:00:33至11:01:30：警方點呼原告三人姓名，告知在北平東路30之1號前的活動未經許可舉行集會，持續違反集會遊行法，並告知依集會遊行法第25條規定第二次舉牌命令解散。
  ⑹11:01:41至11:01:49：蔡英文競選總部內之自救會成員應總部外人員呼喊而坐下。
  ⑺11:02:05至11:02:28：蔡英文競選總部現場負責人勸導自救會成員離開。
  ⑻11:02:29至11:21:20：員警開始登記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內自救會成員身份，請其離開，至影片結束。


